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訴字第222號

114年3月6日辯論終結

原      告  王淑如                                   

            洪秀卿                                     

            許文財                                   

            郭振興                                     

            郭瑞芳                                     

            陳淑芬                                     

            楊青山                                   

            謝水河                                   

            謝依芩                                   

            謝維哲                                     

            羅清水                                   

            蘇東明                                   

            蘇柏榮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呂冠輝  律師

被      告  經濟部                               

代  表  人  郭智輝（部長）

訴訟代理人  邱若曄  律師

            張能得  律師

            翁嘉均  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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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加  人  睿日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張秉衡（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賴冠合                                   

            温思廣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電業法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2年12月2

1日院臺訴字第1125026407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

決（追加之訴部分，另以裁定駁回）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本件原告起訴後，被告之代表人變更為郭智輝，茲據變更後

之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165頁），核無不

合，應予准許。

二、事實概要：

　  參加人為籌設睿日口湖太陽光電發電廠，申經被告依電業法

第13條、第14條及民國109年12月2日修正施行之電業登記規

則第3條、第6條等規定，以110年2月25日經授能字第110000

52500號函（下稱原處分1）復參加人，以參加人申請睿日口

湖太陽光電發電廠第一期籌設許可一案，准予籌設。核定事

項：(一)發電廠廠址：雲林縣口湖鄉口湖段853-29、853-10

3、853-105、905、916及917-9等6筆地號。(二)裝置容量：

總裝置容量2,738瓩。(三)電源線引接點：以新設一回線併

聯至69kV北港P/S~口湖S/S線。其他應配合辦理及注意事

項：（一）本籌設許可有效期間3年，但有正當理由者，得

於期限屆滿2個月前，申請延展1次，延展期限以2年為限。

參加人應於籌設許可有效期間內開始施工；施工前依電業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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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規則第3條規定，備齊相關書圖資料向被告申請核發工作

許可證。（二）本案於申請核發工作許可證時，應依電業登

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2款規定備齊工程計畫書、發電廠廠址

土地完成變更或容許使用證明文件、發電廠廠址土地使用同

意證明文件及自有資金至少占總投資額百分之十五之財力證

明文件。(三)本案於申請核發工作許可證前須召開地方說明

會，加強睦鄰工作與民眾溝通及承擔溝通協調責任。基於公

共及營運安全，未來電廠施工及商轉，應加強安全及檢修管

理。(四)本案雲林縣政府109年10月28日府建行二字第10939

28394號核發地方主管機關同意函所敘相關事宜，請遵照該

府意見辦理。(五)本案併聯事宜，依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臺電公司）業務處109年4月16日業字第1098040097號

函辦理。（六）本案各審查委員及相關單位意見及參加人回

覆與承諾事項，請確實遵照辦理。（七）其他事項請依環境

影響評估法、電業法、電業登記規則、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水利法、出流管制計畫書

與規劃書審核監督及免辦認定辦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參

加人復於111年6月2日申請睿日口湖太陽光電發電廠第二期

籌設許可，申經被告依電業法第13條、第14條及109年12月2

日修正施行之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6條等規定，以111年6

月23日經授能字第11100147860號函（下稱111年6月23日

函）復參加人，以參加人申請睿日口湖太陽光電發電廠第二

期籌設許可一案，准予籌設。核定事項：(一)發電廠廠址：

雲林縣口湖鄉口湖段11筆、下崙段5筆、埔潭段3筆、安南段

1筆、新湖段5筆等25筆土地，設置第一型太陽光電發電系

統，詳如土地清冊。(二)裝置容量：總裝置容量8,975.625

瓩。(三)電源線引接點：併聯至69kV北港P/S~口湖S/S線。

其他應配合辦理及注意事項：（一）本籌設許可有效期間3

年，參加人應於籌設許可有效期間內開始施工；施工前依電

業登記規則第3條規定，備齊相關書圖資料向被告申請核發

工作許可證。（二）本案於申請核發工作許可證時，應依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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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2款規定備齊工程計畫書、發電廠

廠址土地完成變更或容許使用證明文件、發電廠廠址土地使

用同意證明文件及自有資金至少占總投資額百分之十五之財

力證明文件。(三)本案於申請核發工作許可證前須召開地方

說明會，相關內容如下：1.該說明會應於開會10日前將辦理

日期、地點函請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張貼

公告；說明會應全程錄音、錄影，會議紀錄應於說明會後10

日內函請前揭單位張貼公告；申請工作許可證時需檢附會議

紀錄、簽名冊、會議及公告之照片等文件。2.說明會內容應

包含案件名稱、預定施作範圍、施工期程、工程項目及施工

方式、保障公共通行或具替代措施、緊急通報專線及聯絡人

等。3.說明會應於案場主要所在村、里活動中心或集會場所

召開。4.案場如涉及「海岸管理法」範圍，依循「海岸管理

法」及其子法規定周知方式及程序，所辦理之說明會若完整

涵蓋申請電業範圍、目的及應告知對象，則無需再另案辦

理。(四)依據被告110年12月16日召開太陽光電新設共同升

壓站聯合審查會議結論，本案有條件同意獲選為新設共同升

壓站，升壓站內容量為30MW，共同容量為18.2864MW，並請

於112年6月30日前完工併入臺電公司北港P/S~口湖S/S線。

(五)本案於取得本電業籌設許可後30日內，請依「太陽光電

發電業設置共同升壓站容量分配規定及相關作業程序」向共

同升壓站設置地點所在臺電公司區營業處以正式函文提出登

記，並繳交保證金或保證品，俟由被告據以准予共同升壓站

電業籌設許可。倘逾期未登記或繳交，即未完成共同升壓站

程序，則喪失共同升壓站資格、併聯審查意見書可併網容量

及引接點併網權利，111年6月23日函即失其效力。(六)本案

雲林縣政府111年3月11日府建行一字第1113910972號函核發

地方主管機關同意函所敘相關事宜，請遵照該府意見辦理。

(七)本案併聯事宜，依臺電公司業務處109年4月16日業字第

1098040097號函辦理。另請依臺電嘉南供電區營業處意見，

上揭欲併接之輸電線路請檢討評估，並將評估後之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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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初步協商前函送嘉南供電區營運處檢討其可能性。（八）

本案各審查委員及相關單位之籌設現勘意見及參加人回覆與

承諾事項，請確實遵照辦理。（九）其他事項請依環境影響

評估法、電業法、電業登記規則、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再生

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核

監督及免辦認定辦法及環境敏感相關法規辦理。嗣參加人因

施工規劃期程考量，申經被告以111年11月9日經授能字第11

106022250號函（下稱原處分2）核准變更睿日口湖太陽光電

發電廠第一期籌設許可，核准變更事項：（一）將共同升壓

站由第二期變更為第一期籌設許可範圍。（二）增加雲林縣

口湖鄉口湖段108地號土地（第一期與第二期共用）供設置

共同升壓站，及同日以經授能字第11106022251號函核准變

更睿日口湖太陽光電發電廠第二期籌設許可，將共同升壓站

由第二期變更為第一期籌設許可範圍。原告不服原處分1及

原處分2，提起訴願遭行政院以112年12月21日院臺訴字第11

25026407號訴願決定（下稱訴願決定）不受理，原告不服乃

向本院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本件原告主張：

　㈠訴願決定認定電業法第13條、第14條、第24條非屬保護規

範，電業申請人以外之第三人，不受規範保護。惟電業法第

1條、第3條第3項第3款、第24條應具有保護規範之性質，自

立法目的、行政實務、法規修正理由，均可知電業法不僅保

護電業申請人或用地之所有權人，亦兼及保護鄰近居民之權

利：

　1.電業法第1條、第3條第3項第3款為保護規範，兼及保護在地

民眾參與決策、納入溝通程序之權利。又行政實務上，電業

登記規則於112年1月31日修正第3條第1項第2款第6目前，被

告即已依循電業法授權意旨保障地方民眾溝通之立法目的，

要求申請人落實與地方居民溝通之程序。

　2.經查，原告蘇柏榮之居住地位於雲林縣○○鄉○○村○○路

000○0號，距離原處分2之升壓站所在之雲林縣口湖鄉新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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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108地號土地，距離僅200餘公尺；其餘原告全數居住於全

長不及4公里的雲林縣○○鄉○○村，均與該土地比鄰坐

落。

　3.且查，原處分2之再生能源升壓站，將造成輕微振動、施工

時逸散性灰塵之空氣污染、以及噪音影響，若發生重大事故

亦可能外洩有毒氣體；雖然電場、磁場對於健康之影響，科

學研究容有肯、否定見解而尚無定論，惟「人民對電場、磁

場危害健康之問題非常關切」，均有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

衛生研究所之職業安全研究可稽。

　㈡原處分2未依法取得雲林縣政府同意函

　  關於使用地之管制，法制上本有區域計畫法、非都市土地使

用管制規則之架構，且電業登記規則中，電業籌設許可本有

「發電廠廠址土地開發同意證明文件及地政機關意見書」，

以及關於申請施工許可應取得「土地容許使用相關證明文

件」之要求。可見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1款第3目所要

求之地方主管機關同意函，並非用於使用地目之管制，而承

前所述，應係為處理開發場址可能發生之用地爭議。準此，

雲林縣政府僅以地號相同即認毋庸再予審查而未發給同意

函，自有違誤，而被告於文件不備之前提下仍發給參加人原

處分2，即有違法。

　㈢退步言之，縱認原處分2已取得雲林縣政府同意函，該同意

函有重大違法並使原處分2之合法性失所附麗。

　  ⒈承前所述，雲林縣政府應依電業法、電業登記規則與《雲

林縣推動綠能政策指導原則》，確實處理電業與民眾間之

用地爭議，被告則應依相同法規審查雲林縣府同意函是否

具備且合法。

　  ⒉惟查，雲林縣政府未依法妥善處理電業與民眾的用地爭

議，造成謝厝村民與參加人多次衝突，自救會成員甚至遭

到參加人控告組織犯罪，直到去年已三度前往雲林縣政府

陳情。參加人未妥善處理民眾溝通而違法之事實，業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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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主管機關代表人即雲林縣長張麗善多次說明，顯已自承

雲林縣府做成之同意函違法。

　  ㈣退萬步言，縱認原處分2合法，參加人未依原處分2附款之

負擔辦理地方說明會，造成與升壓站廠址鄰近居民之重大

衝突，原處分2應予廢止。

　　1.參加人不僅未於案場主要所在村里召開說明會，更刻意選

擇相隔○○村升壓站數個村以外的○○村辦理說明會，扭

曲辦理說明會之原意後復對出面反對之村民提告，顯未履

行「於案場主要所在村、里活動中心或集會場所召開」說

明會及「加強睦鄰工作與民眾溝通及承擔溝通協調責任」

等111年6月23日函之負擔。又參加人未依111年6月23日函

履行其義務，隨後將其中升壓站之部分變更併入原處分

1，惟參加人均未履行原處分1或111年6月23日函之負擔。

　　2.參加人未依法履行負擔，被告縱依行政程序法第123條容

有廢止原處分之裁量權，惟此負擔之不履行造成在地居民

直到業者進場施工始獲悉開發行為，激起巨大的抗爭行

動，導致開發行為在地方已形成無法收拾的政治風暴，而

無法再維持行政處分之合法性。準此，關於廢止原處分之

裁量權，已發生裁量縮減至零之情形而有應作為之義務，

被告應依法廢止原處分。

　㈤綜上所述，聲明求為判決：

　　1.原處分1、原處分2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2,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本件被告答辯：

  ㈠被告係依電業法第14條規定及109年12月02日之修正前電業

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1款及第6條第1項規定進行審查並據

以核發原處分1及原處分2，是原告等人主張得依上開規定提

起本件撤銷訴訟云云，顯不足採，遑論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

第1項第2款第6目規定係於112年1月31日修訂後始新增，且

僅於電業業者申請「施工許可」時始有適用，核與原處分1

及原處分2之作成全然無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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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為達電業法第1條之立法目的，於同法第13條第1項規定發電

業之申設，應向電業管制機關申請籌設許可，如有廠址之變

更，應依電業法第16條第1項規定經電業管制機關核准，顯

無特別賦予特定人保障之意旨。

　㈢被告審查原處分1及原處分2時除應依電業法第14條規定外，

並應審查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1款所定之書圖及文件

及第6條所訂之原則，是綜觀電業法及電業登記規則相關規

定，明確可知被告所應審查之事項俱與能源政策、國土開發

及國家電力資源、供需有關之因素，且電業法之目的係為管

理國家電力資源、供需及電業之合理經營，而針對電業之籌

設許可及變更申請事宜訂定相關審查文件及原則，故就原處

分1及原處分2所適用法規之整體結構及規範效果綜合以觀，

均係以保護國家電力資源及供需有關之公共利益至為攸關，

並未及於包含原告等人在內反對申設之人甚明。尤甚者，電

業法第3條第3項第3款所規定之用地爭議，係指同法第39條

至第44條發電業或輸配電業於必要時，於公、私有土地或建

築物之上空及地下設置線路，所生之施工、補償等相關之用

地爭議，而與鄰人反對電廠申設之陳抗爭議毫無關聯。

　㈣原告徒以個人主觀臆測目前尚未完工運轉之升壓站將對其等

產生影響之可能性，作為其等提起本件撤銷訴訟具備當事人

適格之理由，然並未檢附任何資料舉證證明其等有何權利或

法律上利益因此受有何種具體之損害，足見原告上揭主張顯

於法無據，不足憑採，此復經訴願決定認定在案。

　㈤綜上所述，聲明求為判決：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五、本件參加人主張：

　㈠原告並非提起本件訴訟之適格當事人，屬行政訴訟法第107

條第1項第10款之情形，應以裁定駁回：

　　原告主張電業法第1條及第3條第3項第3款為保護規範，不符

合各該條規範意旨，顯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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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電業法第1條雖有記載「……保障用戶權益……」之立法目

的，惟原告提起本案訴訟，其主張之內容並非因「用電戶」

之身分所衍生之爭議、或受有損害、或有法律上利害關係，

自不得援引電業法第1條之規定為保護規範依據。

　2.電業法第3條第3項第3款雖規定「電業與民眾間有關用地爭

議之處理。」為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辦理轄區內之

事項，惟原告王淑如等13人並非本案升壓站所坐落雲林縣口

湖鄉新湖段108地號土地、或鄰地之所有權人，自難援引該

條款規定為保護規範，遑論該條款並非指處理反對設置之陳

抗爭議。

　3.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2款第6目係於112年1月31日修

正，參加人之「睿日口湖太陽光電發電廠第一期」早於110

年2月25日即由被告核定籌設許可，修正在後之法規，應不

得援引為原告等對於法規修正前所作成原處分1主張權利之

保護規範。

　㈡原處分1、2合法並無撤銷之事由：

　　⒈原告並未受本案升壓站逸散性灰塵之空氣污染、噪音、電

場、磁場等之影響：

　　　⑴原告蘇柏榮之住居所距離本案升壓站最近為200餘公

尺，其餘原告住居所與本案升壓站之距離則遠超過200

公尺，原告所舉施工時逸散性灰塵之空氣污染、噪音、

電場、磁場等，均無證據證明會對居住在200公尺以外

之原告造成任何損害，原告援引之「勞動部勞動及職業

安全衛生研究所之職業安全研究」亦載明「變電站內設

備正常運轉不會對附近地區產生任何危害」，原告所主

張之危害，於上開研究資料中，均是以「假設」設備發

生故障與操作不當為前提，所推測「可能」發生之影

響，不足以證明本案升壓站工程之具體危害。

　　　⑵原告所引「花蓮吉安鄉太昌村臺電花蓮一次變電所低頻

噪音干擾作生活作息」之報導，該變電所距離最近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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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只有六米，而本案升壓站距離最近原告蘇柏榮之住居

所有200餘公尺遠，自不得相提並論。

　　　⑶原告另援引「秀捷變電站太吵，屢挨罰」之新聞報導及

本院103年度簡上字第9號裁定，該秀捷變電站是設置於

捷運南勢角站旁，周圍住宅距離都不到10公尺，環保局

係於該變電站之周界1公尺左右之位置測量而有噪音超

標之情形，除距離有顯著差距外，秀捷變電站是供應

「4座捷運站、12部電梯、25部電扶梯及數萬支照明設

備」之電力，電流量亦非本案升壓站可比擬。

　　⒉參加人合法取得雲林縣政府之同意函：

　　　雲林縣政府分別於109年10月28日及11年3月11日發函同意

「睿日口湖太陽光電發電廠第一期」及「睿日口湖太陽光

電發電廠第二期」之籌設申請。參加人因共同升壓站施工

期程規劃調整，申請「睿日口湖太陽光電發電廠第一期」

及「睿日口湖太陽光電發電廠第二期」之變更籌設，被告

曾於111年10月31日函詢雲林縣政府，雲林縣政府於111年

11月3日函覆表示「本案係於原核准範圍內，因共同升壓

站施工期程規劃調整，其設置地號未超出旨揭籌設計畫範

圍，本府無相關意見供……」，明確表示本案升壓站是在

原籌設計畫範圍內，即為上述部分同意函效力所及，故雲

林縣政府無相關意見提供。原告等指摘「雲林縣政府僅以

地號相同即認毋庸再予審查而未發給同意函」云云，顯然

曲解雲林縣政府上開111年11月3日函覆被告之文義而不可

採。

　㈢綜上所述，聲明求為判決：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六、本院之判斷：

（一）具體訴訟事件中，具有訴訟實施權，得以自己名義為原告

或被告，而受本案判決之資格，此即行政訴訟上所謂「當

事人適格」。我國行政訴訟法基本上係以保障主觀公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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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其功能取向，於人民權利受侵害時，得依法定程序提起

訴訟謀求救濟，以落實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

旨。故行政訴訟法第2條規定，公法上之爭議，除法律別

有規定外，均得依本法提起行政訴訟。行政訴訟既屬保障

人民主觀權益之救濟制度（行政訴訟法第1條參照），則

除法律有特別規定之公益訴訟外，行政訴訟法上其他訴訟

種類，均以原告有主觀公權利受損害為前提，方有提起訴

訟而利用此程序救濟其權利之訴訟權能。

（二）次按「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

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

定，或提起訴願逾三個月不為決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

逾二個月不為決定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行政

訴訟法第4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提起撤銷訴訟者，以主張

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因行政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而受損

害為要件，其提起訴訟始能謂適格。在撤銷訴訟，通常行

政機關所為不利益行政處分之相對人即具有訴訟權能，如

非該行政處分相對人之第三人，且依其所主張之事實，不

可能因該行政處分而有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侵害，則該第

三人對該行政處分即不具備訴訟權能，其對該行政處分提

起撤銷訴訟，乃當事人不適格，應認其訴為顯無理由而以

判決駁回。又所謂法律上之利益，係指法律上值得保護之

利益，經濟上、情感上或事實上之利益，並不屬之。至關

於訴訟權能的判斷，參酌司法院釋字第469號解釋理由書

意旨，次依具體個案而定，如法律明確規定特定人得享有

權利，或對符合法定條件而可得特定之人，授予向行政主

體或國家機關為一定作為之請求權者，其規範目的在於保

障個人權益，固無疑義；如法律雖係為公共利益或一般國

民福祉而設之規定，但就法律之整體結構、適用對象、所

欲產生之規範效果及社會發展因素等綜合判斷，可得知亦

有保障特定人之意旨時，則個人主張其權益因國家作為或

不作為而受損害者，亦應許其依法請求救濟，即承認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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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觀公權利受損害，而具訴訟權能。是以，如法律規範目

的僅在保障一般人之公共利益，且經綜合判斷結果亦不足

以認為有保障特定人之意旨，即難認個人得主張有主觀公

權利受損害，自無訴訟權能可言。

（三）經查，參加人為籌設睿日口湖太陽光電發電廠，申經被告

依電業法第13條、第14條及109年12月2日修正施行之電業

登記規則第3條、第6條等規定，以110年2月25日經授能字

第11000052500號函（下稱原處分1）復參加人，以參加人

申請睿日口湖太陽光電發電廠第一期籌設許可一案，准予

籌設。核定事項：1、發電廠廠址：雲林縣口湖鄉口湖段8

53-29、853-103、853-105、905、916及917-9等6筆地

號。2、裝置容量：總裝置容量2,738瓩。3、電源線引接

點：以新設一回線併聯至69kV北港P/S~口湖S/S線。其他

應配合辦理及注意事項：1、本籌設許可有效期間3年，但

有正當理由者，得於期限屆滿2個月前，申請延展1次，延

展期限以2年為限。參加人應於籌設許可有效期間內開始

施工；施工前依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規定，備齊相關書圖

資料向被告申請核發工作許可證。2、本案於申請核發工

作許可證時，應依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2款規定備

齊工程計畫書、發電廠廠址土地完成變更或容許使用證明

文件、發電廠廠址土地使用同意證明文件及自有資金至少

占總投資額百分之十五之財力證明文件。3、本案於申請

核發工作許可證前須召開地方說明會，加強睦鄰工作與民

眾溝通及承擔溝通協調責任。基於公共及營運安全，未來

電廠施工及商轉，應加強安全及檢修管理。4、本案雲林

縣政府109年10月28日府建行二字第1093928394號核發地

方主管機關同意函所敘相關事宜，請遵照該府意見辦理。

5、本案併聯事宜，依臺電公司業務處109年4月16日業字

第1098040097號函辦理。6、本案各審查委員及相關單位

意見及參加人回覆與承諾事項，請確實遵照辦理。7、其

他事項請依環境影響評估法、電業法、電業登記規則、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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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能源發展條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水利

法、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核監督及免辦認定辦法及

相關法令規定辦理，此有原處分1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

00頁至第202頁）。次查，嗣參加人因施工規劃期程考

量，申經被告以原處分2核准變更睿日口湖太陽光電發電

廠第一期籌設許可，核准變更事項：1、將共同升壓站由

第二期變更為第一期籌設許可範圍。2、增加雲林縣口湖

鄉口湖段108地號土地（第一期與第二期共用）供設置共

同升壓站，及同日以經授能字第11106022251號函核准變

更睿日口湖太陽光電發電廠第二期籌設許可，將共同升壓

站由第二期變更為第一期籌設許可範圍，此有原處分2附

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38頁至第239頁），足認原告並非原

處分1及原處分2之相對人。

（四）原告雖主張：電業法第1條、第3條第3項第3款及第24條授

權制定之電業登記規則第1條及第3條第1項第2款第6目寓

有保護電業用地鄰近居民之意旨，故其等得依該等規範提

起本件撤銷訴訟云云。惟查，

　 1、被告係依電業法第13條、第14條、第24條、109年12月2日

修正施行之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6條及再生能源發展條

例第5條第2項等規定，進行審查並據以核發原處分1及原

處分2。然電業法第13條、第14條、第24條、109年12月2

日修正施行之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6條及再生能源發展

條例第5條第2項，係針對籌設或擴建、施工許可及電業執

照申請、核發、變更及停業、歇業之應備書圖及文件等予

以規定，且電業管制機關於審查籌設許可時應顧及能源政

策、電力排碳係數、國土開發、區域均衡發展、環境保

護、電業公平競爭、電能供需、備用容量及電力系統安全

等原則，受此等規範效力所及者，應指提出上述申請籌設

許可及變更籌設許可之發電業者，即擬籌設之發電業環境

完整性，故就原處分1及原處分2所適用法規之整體結構及

規範效果綜合以觀，均係以保護國家電力資源及供需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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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公共利益至為攸關，並未及於包含原告在內反對申設之

人甚明，自無保障申請籌設及變更籌設發電業者以外之第

三人。

　 2、又電業法第1條之立法目的係「為開發及有效管理國家電

力資源、調節電力供需，推動能源轉型、減少碳排放，並

促進電業多元供給、公平競爭及合理經營，保障用戶權

益，增進社會福祉，以達國家永續發展」。而為達前述目

的，於電業法第13條第1項規定發電業之申設，應向電業

管制機關申請籌設許可，如有廠址之變更，應依電業法第

16條第1項規定經電業管制機關核准，顯無特別賦予特定

人保障之意旨。

 　3、另電業法第3條第3項第3款所定之用地爭議，係指同法第3

9條至第44條發電業或輸配電業於必要時，於公、私有土

地或建築物之上空及地下設置線路，所生之施工、補償等

相關之用地爭議，而非指鄰人反對電廠申設之陳抗爭議；

又112年1月31日修正施行之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2

款第6目係規定申請施工許可應檢具辦理地方說明會之證

明文件，與被告作成原處分1及原處分2，係分別准予籌設

及變更籌設許可，且係適用109年12月2日修正施行之電業

登記規則不同，地方說明會之證明文件尚非申請籌設許可

之必要文件，難謂電業法及電業登記規則具有保護規範之

性質，自非得主張為鄰近居民而具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並

非原處分1及原處分2之利害關係人。　　

　 4、綜上，足見原告此部分之主張，不足採信。　　

（五）原告又主張：其等居住於系爭升壓站預定地附近，恐因升

壓站運作所產生之噪音、空氣污染、震動、電場、磁場等

遭受侵害，自具有提起本件撤銷訴訟之當事人適格云云。

惟查，

　 1、觀諸原告所提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之職業安

全研究（見本院卷第115頁至第121頁），明確可知該報告

係以場內變電站為工作場所，對長期工作之勞工可能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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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種職業災害、並應如何因應為主要研究對象，自無從將

該研究適用於附近之居民。況於該報告中更明揭「變電站

內設備正常運轉不會對附近地區產生任何危害…… 」等

語（見本院卷第118頁）；又原告所提之自由時報報導復

指出變電所釋放之電磁波測量值相當低，對人體健康沒有

影響，噪音分貝亦符合相關規定（見本院卷第123頁）；

另原告所提之中國時報報導（見本院卷第125頁）及本院1

03年度簡上字第9號裁定（見本院卷第127頁）之個案事實

係於變電站周界1公尺處測量噪音、原告所提之新竹巿變

電所設置準則第8條及附表二（見本院卷第131頁至第133

頁），僅為地方政府之行政規則，均無從於本案比附援

引，足見原告就原處分1及原處分2致其現實上之權利或法

律上利益受有侵害乙節，並未舉證以實其說，自不足採。

　 2、此外，原告並未具體舉證說明有何具體權利或法律上利

益，因原處分1及原處分2受到直接限制而受有損害，依前

揭說明，則原告對原處分1及原處分2即不具備訴訟權能，

其對原處分1及原處分2提起撤銷訴訟，不具當事人適格。

　 3、綜上，足見原告此部分之主張，亦非可採。　　　　

七、綜上所述，本件原告未因原處分1及原處分2受有權利或法律

上利益之損害，原告並無提起本件撤銷訴訟之訴訟權能，其

不具當事人適格，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因欠

缺當事人適格而應予駁回，兩造就本件之事實認定及法律適

用等實體事項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與判決結果不生

影響，爰不分別斟酌論述，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

項、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審判長法  官　蕭忠仁

                                    法  官　羅月君

                                    法  官　許麗華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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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

者，得不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

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

形之一，經最高行

政法院認為適當

者，亦得為上訴審

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

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

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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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劉道文

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

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

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

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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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訴字第222號
114年3月6日辯論終結
原      告  王淑如                                    
            洪秀卿                                     


            許文財                                   
            郭振興                                     


            郭瑞芳                                     


            陳淑芬                                      


            楊青山                                    
            謝水河                                    
            謝依芩                                    
            謝維哲                                     


            羅清水                                    
            蘇東明                                    
            蘇柏榮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呂冠輝  律師
被      告  經濟部                                
代  表  人  郭智輝（部長）


訴訟代理人  邱若曄  律師
            張能得  律師
            翁嘉均  律師
參  加  人  睿日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張秉衡（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賴冠合                                   
            温思廣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電業法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2年12月21日院臺訴字第1125026407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追加之訴部分，另以裁定駁回）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本件原告起訴後，被告之代表人變更為郭智輝，茲據變更後之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165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事實概要：
　  參加人為籌設睿日口湖太陽光電發電廠，申經被告依電業法第13條、第14條及民國109年12月2日修正施行之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6條等規定，以110年2月25日經授能字第11000052500號函（下稱原處分1）復參加人，以參加人申請睿日口湖太陽光電發電廠第一期籌設許可一案，准予籌設。核定事項：(一)發電廠廠址：雲林縣口湖鄉口湖段853-29、853-103、853-105、905、916及917-9等6筆地號。(二)裝置容量：總裝置容量2,738瓩。(三)電源線引接點：以新設一回線併聯至69kV北港P/S~口湖S/S線。其他應配合辦理及注意事項：（一）本籌設許可有效期間3年，但有正當理由者，得於期限屆滿2個月前，申請延展1次，延展期限以2年為限。參加人應於籌設許可有效期間內開始施工；施工前依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規定，備齊相關書圖資料向被告申請核發工作許可證。（二）本案於申請核發工作許可證時，應依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2款規定備齊工程計畫書、發電廠廠址土地完成變更或容許使用證明文件、發電廠廠址土地使用同意證明文件及自有資金至少占總投資額百分之十五之財力證明文件。(三)本案於申請核發工作許可證前須召開地方說明會，加強睦鄰工作與民眾溝通及承擔溝通協調責任。基於公共及營運安全，未來電廠施工及商轉，應加強安全及檢修管理。(四)本案雲林縣政府109年10月28日府建行二字第1093928394號核發地方主管機關同意函所敘相關事宜，請遵照該府意見辦理。(五)本案併聯事宜，依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電公司）業務處109年4月16日業字第1098040097號函辦理。（六）本案各審查委員及相關單位意見及參加人回覆與承諾事項，請確實遵照辦理。（七）其他事項請依環境影響評估法、電業法、電業登記規則、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水利法、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核監督及免辦認定辦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參加人復於111年6月2日申請睿日口湖太陽光電發電廠第二期籌設許可，申經被告依電業法第13條、第14條及109年12月2日修正施行之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6條等規定，以111年6月23日經授能字第11100147860號函（下稱111年6月23日函）復參加人，以參加人申請睿日口湖太陽光電發電廠第二期籌設許可一案，准予籌設。核定事項：(一)發電廠廠址：雲林縣口湖鄉口湖段11筆、下崙段5筆、埔潭段3筆、安南段1筆、新湖段5筆等25筆土地，設置第一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詳如土地清冊。(二)裝置容量：總裝置容量8,975.625瓩。(三)電源線引接點：併聯至69kV北港P/S~口湖S/S線。其他應配合辦理及注意事項：（一）本籌設許可有效期間3年，參加人應於籌設許可有效期間內開始施工；施工前依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規定，備齊相關書圖資料向被告申請核發工作許可證。（二）本案於申請核發工作許可證時，應依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2款規定備齊工程計畫書、發電廠廠址土地完成變更或容許使用證明文件、發電廠廠址土地使用同意證明文件及自有資金至少占總投資額百分之十五之財力證明文件。(三)本案於申請核發工作許可證前須召開地方說明會，相關內容如下：1.該說明會應於開會10日前將辦理日期、地點函請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張貼公告；說明會應全程錄音、錄影，會議紀錄應於說明會後10日內函請前揭單位張貼公告；申請工作許可證時需檢附會議紀錄、簽名冊、會議及公告之照片等文件。2.說明會內容應包含案件名稱、預定施作範圍、施工期程、工程項目及施工方式、保障公共通行或具替代措施、緊急通報專線及聯絡人等。3.說明會應於案場主要所在村、里活動中心或集會場所召開。4.案場如涉及「海岸管理法」範圍，依循「海岸管理法」及其子法規定周知方式及程序，所辦理之說明會若完整涵蓋申請電業範圍、目的及應告知對象，則無需再另案辦理。(四)依據被告110年12月16日召開太陽光電新設共同升壓站聯合審查會議結論，本案有條件同意獲選為新設共同升壓站，升壓站內容量為30MW，共同容量為18.2864MW，並請於112年6月30日前完工併入臺電公司北港P/S~口湖S/S線。(五)本案於取得本電業籌設許可後30日內，請依「太陽光電發電業設置共同升壓站容量分配規定及相關作業程序」向共同升壓站設置地點所在臺電公司區營業處以正式函文提出登記，並繳交保證金或保證品，俟由被告據以准予共同升壓站電業籌設許可。倘逾期未登記或繳交，即未完成共同升壓站程序，則喪失共同升壓站資格、併聯審查意見書可併網容量及引接點併網權利，111年6月23日函即失其效力。(六)本案雲林縣政府111年3月11日府建行一字第1113910972號函核發地方主管機關同意函所敘相關事宜，請遵照該府意見辦理。(七)本案併聯事宜，依臺電公司業務處109年4月16日業字第1098040097號函辦理。另請依臺電嘉南供電區營業處意見，上揭欲併接之輸電線路請檢討評估，並將評估後之相關資料於初步協商前函送嘉南供電區營運處檢討其可能性。（八）本案各審查委員及相關單位之籌設現勘意見及參加人回覆與承諾事項，請確實遵照辦理。（九）其他事項請依環境影響評估法、電業法、電業登記規則、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核監督及免辦認定辦法及環境敏感相關法規辦理。嗣參加人因施工規劃期程考量，申經被告以111年11月9日經授能字第11106022250號函（下稱原處分2）核准變更睿日口湖太陽光電發電廠第一期籌設許可，核准變更事項：（一）將共同升壓站由第二期變更為第一期籌設許可範圍。（二）增加雲林縣口湖鄉口湖段108地號土地（第一期與第二期共用）供設置共同升壓站，及同日以經授能字第11106022251號函核准變更睿日口湖太陽光電發電廠第二期籌設許可，將共同升壓站由第二期變更為第一期籌設許可範圍。原告不服原處分1及原處分2，提起訴願遭行政院以112年12月21日院臺訴字第1125026407號訴願決定（下稱訴願決定）不受理，原告不服乃向本院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本件原告主張：
　㈠訴願決定認定電業法第13條、第14條、第24條非屬保護規範，電業申請人以外之第三人，不受規範保護。惟電業法第1條、第3條第3項第3款、第24條應具有保護規範之性質，自立法目的、行政實務、法規修正理由，均可知電業法不僅保護電業申請人或用地之所有權人，亦兼及保護鄰近居民之權利：
　1.電業法第1條、第3條第3項第3款為保護規範，兼及保護在地民眾參與決策、納入溝通程序之權利。又行政實務上，電業登記規則於112年1月31日修正第3條第1項第2款第6目前，被告即已依循電業法授權意旨保障地方民眾溝通之立法目的，要求申請人落實與地方居民溝通之程序。
　2.經查，原告蘇柏榮之居住地位於雲林縣○○鄉○○村○○路000○0號，距離原處分2之升壓站所在之雲林縣口湖鄉新湖段108地號土地，距離僅200餘公尺；其餘原告全數居住於全長不及4公里的雲林縣○○鄉○○村，均與該土地比鄰坐落。
　3.且查，原處分2之再生能源升壓站，將造成輕微振動、施工時逸散性灰塵之空氣污染、以及噪音影響，若發生重大事故亦可能外洩有毒氣體；雖然電場、磁場對於健康之影響，科學研究容有肯、否定見解而尚無定論，惟「人民對電場、磁場危害健康之問題非常關切」，均有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之職業安全研究可稽。
　㈡原處分2未依法取得雲林縣政府同意函
　  關於使用地之管制，法制上本有區域計畫法、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之架構，且電業登記規則中，電業籌設許可本有「發電廠廠址土地開發同意證明文件及地政機關意見書」，以及關於申請施工許可應取得「土地容許使用相關證明文件」之要求。可見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1款第3目所要求之地方主管機關同意函，並非用於使用地目之管制，而承前所述，應係為處理開發場址可能發生之用地爭議。準此，雲林縣政府僅以地號相同即認毋庸再予審查而未發給同意函，自有違誤，而被告於文件不備之前提下仍發給參加人原處分2，即有違法。
　㈢退步言之，縱認原處分2已取得雲林縣政府同意函，該同意函有重大違法並使原處分2之合法性失所附麗。
　  ⒈承前所述，雲林縣政府應依電業法、電業登記規則與《雲林縣推動綠能政策指導原則》，確實處理電業與民眾間之用地爭議，被告則應依相同法規審查雲林縣府同意函是否具備且合法。
　  ⒉惟查，雲林縣政府未依法妥善處理電業與民眾的用地爭議，造成謝厝村民與參加人多次衝突，自救會成員甚至遭到參加人控告組織犯罪，直到去年已三度前往雲林縣政府陳情。參加人未妥善處理民眾溝通而違法之事實，業經地方主管機關代表人即雲林縣長張麗善多次說明，顯已自承雲林縣府做成之同意函違法。
　  ㈣退萬步言，縱認原處分2合法，參加人未依原處分2附款之負擔辦理地方說明會，造成與升壓站廠址鄰近居民之重大衝突，原處分2應予廢止。
　　1.參加人不僅未於案場主要所在村里召開說明會，更刻意選擇相隔○○村升壓站數個村以外的○○村辦理說明會，扭曲辦理說明會之原意後復對出面反對之村民提告，顯未履行「於案場主要所在村、里活動中心或集會場所召開」說明會及「加強睦鄰工作與民眾溝通及承擔溝通協調責任」等111年6月23日函之負擔。又參加人未依111年6月23日函履行其義務，隨後將其中升壓站之部分變更併入原處分1，惟參加人均未履行原處分1或111年6月23日函之負擔。
　　2.參加人未依法履行負擔，被告縱依行政程序法第123條容有廢止原處分之裁量權，惟此負擔之不履行造成在地居民直到業者進場施工始獲悉開發行為，激起巨大的抗爭行動，導致開發行為在地方已形成無法收拾的政治風暴，而無法再維持行政處分之合法性。準此，關於廢止原處分之裁量權，已發生裁量縮減至零之情形而有應作為之義務，被告應依法廢止原處分。
　㈤綜上所述，聲明求為判決：
　　1.原處分1、原處分2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2,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本件被告答辯：
  ㈠被告係依電業法第14條規定及109年12月02日之修正前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1款及第6條第1項規定進行審查並據以核發原處分1及原處分2，是原告等人主張得依上開規定提起本件撤銷訴訟云云，顯不足採，遑論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2款第6目規定係於112年1月31日修訂後始新增，且僅於電業業者申請「施工許可」時始有適用，核與原處分1及原處分2之作成全然無涉。
　㈡為達電業法第1條之立法目的，於同法第13條第1項規定發電業之申設，應向電業管制機關申請籌設許可，如有廠址之變更，應依電業法第16條第1項規定經電業管制機關核准，顯無特別賦予特定人保障之意旨。
　㈢被告審查原處分1及原處分2時除應依電業法第14條規定外，並應審查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1款所定之書圖及文件及第6條所訂之原則，是綜觀電業法及電業登記規則相關規定，明確可知被告所應審查之事項俱與能源政策、國土開發及國家電力資源、供需有關之因素，且電業法之目的係為管理國家電力資源、供需及電業之合理經營，而針對電業之籌設許可及變更申請事宜訂定相關審查文件及原則，故就原處分1及原處分2所適用法規之整體結構及規範效果綜合以觀，均係以保護國家電力資源及供需有關之公共利益至為攸關，並未及於包含原告等人在內反對申設之人甚明。尤甚者，電業法第3條第3項第3款所規定之用地爭議，係指同法第39條至第44條發電業或輸配電業於必要時，於公、私有土地或建築物之上空及地下設置線路，所生之施工、補償等相關之用地爭議，而與鄰人反對電廠申設之陳抗爭議毫無關聯。
　㈣原告徒以個人主觀臆測目前尚未完工運轉之升壓站將對其等產生影響之可能性，作為其等提起本件撤銷訴訟具備當事人適格之理由，然並未檢附任何資料舉證證明其等有何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因此受有何種具體之損害，足見原告上揭主張顯於法無據，不足憑採，此復經訴願決定認定在案。
　㈤綜上所述，聲明求為判決：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五、本件參加人主張：
　㈠原告並非提起本件訴訟之適格當事人，屬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之情形，應以裁定駁回：
　　原告主張電業法第1條及第3條第3項第3款為保護規範，不符合各該條規範意旨，顯無理由：
　1.電業法第1條雖有記載「……保障用戶權益……」之立法目的，惟原告提起本案訴訟，其主張之內容並非因「用電戶」之身分所衍生之爭議、或受有損害、或有法律上利害關係，自不得援引電業法第1條之規定為保護規範依據。
　2.電業法第3條第3項第3款雖規定「電業與民眾間有關用地爭議之處理。」為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辦理轄區內之事項，惟原告王淑如等13人並非本案升壓站所坐落雲林縣口湖鄉新湖段108地號土地、或鄰地之所有權人，自難援引該條款規定為保護規範，遑論該條款並非指處理反對設置之陳抗爭議。
　3.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2款第6目係於112年1月31日修正，參加人之「睿日口湖太陽光電發電廠第一期」早於110年2月25日即由被告核定籌設許可，修正在後之法規，應不得援引為原告等對於法規修正前所作成原處分1主張權利之保護規範。
　㈡原處分1、2合法並無撤銷之事由：
　　⒈原告並未受本案升壓站逸散性灰塵之空氣污染、噪音、電場、磁場等之影響：
　　　⑴原告蘇柏榮之住居所距離本案升壓站最近為200餘公尺，其餘原告住居所與本案升壓站之距離則遠超過200公尺，原告所舉施工時逸散性灰塵之空氣污染、噪音、電場、磁場等，均無證據證明會對居住在200公尺以外之原告造成任何損害，原告援引之「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之職業安全研究」亦載明「變電站內設備正常運轉不會對附近地區產生任何危害」，原告所主張之危害，於上開研究資料中，均是以「假設」設備發生故障與操作不當為前提，所推測「可能」發生之影響，不足以證明本案升壓站工程之具體危害。
　　　⑵原告所引「花蓮吉安鄉太昌村臺電花蓮一次變電所低頻噪音干擾作生活作息」之報導，該變電所距離最近的民宅只有六米，而本案升壓站距離最近原告蘇柏榮之住居所有200餘公尺遠，自不得相提並論。
　　　⑶原告另援引「秀捷變電站太吵，屢挨罰」之新聞報導及本院103年度簡上字第9號裁定，該秀捷變電站是設置於捷運南勢角站旁，周圍住宅距離都不到10公尺，環保局係於該變電站之周界1公尺左右之位置測量而有噪音超標之情形，除距離有顯著差距外，秀捷變電站是供應「4座捷運站、12部電梯、25部電扶梯及數萬支照明設備」之電力，電流量亦非本案升壓站可比擬。
　　⒉參加人合法取得雲林縣政府之同意函：
　　　雲林縣政府分別於109年10月28日及11年3月11日發函同意「睿日口湖太陽光電發電廠第一期」及「睿日口湖太陽光電發電廠第二期」之籌設申請。參加人因共同升壓站施工期程規劃調整，申請「睿日口湖太陽光電發電廠第一期」及「睿日口湖太陽光電發電廠第二期」之變更籌設，被告曾於111年10月31日函詢雲林縣政府，雲林縣政府於111年11月3日函覆表示「本案係於原核准範圍內，因共同升壓站施工期程規劃調整，其設置地號未超出旨揭籌設計畫範圍，本府無相關意見供……」，明確表示本案升壓站是在原籌設計畫範圍內，即為上述部分同意函效力所及，故雲林縣政府無相關意見提供。原告等指摘「雲林縣政府僅以地號相同即認毋庸再予審查而未發給同意函」云云，顯然曲解雲林縣政府上開111年11月3日函覆被告之文義而不可採。
　㈢綜上所述，聲明求為判決：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六、本院之判斷：
（一）具體訴訟事件中，具有訴訟實施權，得以自己名義為原告或被告，而受本案判決之資格，此即行政訴訟上所謂「當事人適格」。我國行政訴訟法基本上係以保障主觀公權利為其功能取向，於人民權利受侵害時，得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謀求救濟，以落實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故行政訴訟法第2條規定，公法上之爭議，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均得依本法提起行政訴訟。行政訴訟既屬保障人民主觀權益之救濟制度（行政訴訟法第1條參照），則除法律有特別規定之公益訴訟外，行政訴訟法上其他訴訟種類，均以原告有主觀公權利受損害為前提，方有提起訴訟而利用此程序救濟其權利之訴訟權能。
（二）次按「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或提起訴願逾三個月不為決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二個月不為決定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提起撤銷訴訟者，以主張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因行政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而受損害為要件，其提起訴訟始能謂適格。在撤銷訴訟，通常行政機關所為不利益行政處分之相對人即具有訴訟權能，如非該行政處分相對人之第三人，且依其所主張之事實，不可能因該行政處分而有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侵害，則該第三人對該行政處分即不具備訴訟權能，其對該行政處分提起撤銷訴訟，乃當事人不適格，應認其訴為顯無理由而以判決駁回。又所謂法律上之利益，係指法律上值得保護之利益，經濟上、情感上或事實上之利益，並不屬之。至關於訴訟權能的判斷，參酌司法院釋字第469號解釋理由書意旨，次依具體個案而定，如法律明確規定特定人得享有權利，或對符合法定條件而可得特定之人，授予向行政主體或國家機關為一定作為之請求權者，其規範目的在於保障個人權益，固無疑義；如法律雖係為公共利益或一般國民福祉而設之規定，但就法律之整體結構、適用對象、所欲產生之規範效果及社會發展因素等綜合判斷，可得知亦有保障特定人之意旨時，則個人主張其權益因國家作為或不作為而受損害者，亦應許其依法請求救濟，即承認其有主觀公權利受損害，而具訴訟權能。是以，如法律規範目的僅在保障一般人之公共利益，且經綜合判斷結果亦不足以認為有保障特定人之意旨，即難認個人得主張有主觀公權利受損害，自無訴訟權能可言。
（三）經查，參加人為籌設睿日口湖太陽光電發電廠，申經被告依電業法第13條、第14條及109年12月2日修正施行之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6條等規定，以110年2月25日經授能字第11000052500號函（下稱原處分1）復參加人，以參加人申請睿日口湖太陽光電發電廠第一期籌設許可一案，准予籌設。核定事項：1、發電廠廠址：雲林縣口湖鄉口湖段853-29、853-103、853-105、905、916及917-9等6筆地號。2、裝置容量：總裝置容量2,738瓩。3、電源線引接點：以新設一回線併聯至69kV北港P/S~口湖S/S線。其他應配合辦理及注意事項：1、本籌設許可有效期間3年，但有正當理由者，得於期限屆滿2個月前，申請延展1次，延展期限以2年為限。參加人應於籌設許可有效期間內開始施工；施工前依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規定，備齊相關書圖資料向被告申請核發工作許可證。2、本案於申請核發工作許可證時，應依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2款規定備齊工程計畫書、發電廠廠址土地完成變更或容許使用證明文件、發電廠廠址土地使用同意證明文件及自有資金至少占總投資額百分之十五之財力證明文件。3、本案於申請核發工作許可證前須召開地方說明會，加強睦鄰工作與民眾溝通及承擔溝通協調責任。基於公共及營運安全，未來電廠施工及商轉，應加強安全及檢修管理。4、本案雲林縣政府109年10月28日府建行二字第1093928394號核發地方主管機關同意函所敘相關事宜，請遵照該府意見辦理。5、本案併聯事宜，依臺電公司業務處109年4月16日業字第1098040097號函辦理。6、本案各審查委員及相關單位意見及參加人回覆與承諾事項，請確實遵照辦理。7、其他事項請依環境影響評估法、電業法、電業登記規則、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水利法、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核監督及免辦認定辦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此有原處分1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00頁至第202頁）。次查，嗣參加人因施工規劃期程考量，申經被告以原處分2核准變更睿日口湖太陽光電發電廠第一期籌設許可，核准變更事項：1、將共同升壓站由第二期變更為第一期籌設許可範圍。2、增加雲林縣口湖鄉口湖段108地號土地（第一期與第二期共用）供設置共同升壓站，及同日以經授能字第11106022251號函核准變更睿日口湖太陽光電發電廠第二期籌設許可，將共同升壓站由第二期變更為第一期籌設許可範圍，此有原處分2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38頁至第239頁），足認原告並非原處分1及原處分2之相對人。
（四）原告雖主張：電業法第1條、第3條第3項第3款及第24條授權制定之電業登記規則第1條及第3條第1項第2款第6目寓有保護電業用地鄰近居民之意旨，故其等得依該等規範提起本件撤銷訴訟云云。惟查，
　 1、被告係依電業法第13條、第14條、第24條、109年12月2日修正施行之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6條及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5條第2項等規定，進行審查並據以核發原處分1及原處分2。然電業法第13條、第14條、第24條、109年12月2日修正施行之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6條及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5條第2項，係針對籌設或擴建、施工許可及電業執照申請、核發、變更及停業、歇業之應備書圖及文件等予以規定，且電業管制機關於審查籌設許可時應顧及能源政策、電力排碳係數、國土開發、區域均衡發展、環境保護、電業公平競爭、電能供需、備用容量及電力系統安全等原則，受此等規範效力所及者，應指提出上述申請籌設許可及變更籌設許可之發電業者，即擬籌設之發電業環境完整性，故就原處分1及原處分2所適用法規之整體結構及規範效果綜合以觀，均係以保護國家電力資源及供需有關之公共利益至為攸關，並未及於包含原告在內反對申設之人甚明，自無保障申請籌設及變更籌設發電業者以外之第三人。
　 2、又電業法第1條之立法目的係「為開發及有效管理國家電力資源、調節電力供需，推動能源轉型、減少碳排放，並促進電業多元供給、公平競爭及合理經營，保障用戶權益，增進社會福祉，以達國家永續發展」。而為達前述目的，於電業法第13條第1項規定發電業之申設，應向電業管制機關申請籌設許可，如有廠址之變更，應依電業法第16條第1項規定經電業管制機關核准，顯無特別賦予特定人保障之意旨。
 　3、另電業法第3條第3項第3款所定之用地爭議，係指同法第39條至第44條發電業或輸配電業於必要時，於公、私有土地或建築物之上空及地下設置線路，所生之施工、補償等相關之用地爭議，而非指鄰人反對電廠申設之陳抗爭議；又112年1月31日修正施行之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2款第6目係規定申請施工許可應檢具辦理地方說明會之證明文件，與被告作成原處分1及原處分2，係分別准予籌設及變更籌設許可，且係適用109年12月2日修正施行之電業登記規則不同，地方說明會之證明文件尚非申請籌設許可之必要文件，難謂電業法及電業登記規則具有保護規範之性質，自非得主張為鄰近居民而具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並非原處分1及原處分2之利害關係人。　　
　 4、綜上，足見原告此部分之主張，不足採信。　　
（五）原告又主張：其等居住於系爭升壓站預定地附近，恐因升壓站運作所產生之噪音、空氣污染、震動、電場、磁場等遭受侵害，自具有提起本件撤銷訴訟之當事人適格云云。惟查，
　 1、觀諸原告所提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之職業安全研究（見本院卷第115頁至第121頁），明確可知該報告係以場內變電站為工作場所，對長期工作之勞工可能產生何種職業災害、並應如何因應為主要研究對象，自無從將該研究適用於附近之居民。況於該報告中更明揭「變電站內設備正常運轉不會對附近地區產生任何危害…… 」等語（見本院卷第118頁）；又原告所提之自由時報報導復指出變電所釋放之電磁波測量值相當低，對人體健康沒有影響，噪音分貝亦符合相關規定（見本院卷第123頁）；另原告所提之中國時報報導（見本院卷第125頁）及本院103年度簡上字第9號裁定（見本院卷第127頁）之個案事實係於變電站周界1公尺處測量噪音、原告所提之新竹巿變電所設置準則第8條及附表二（見本院卷第131頁至第133頁），僅為地方政府之行政規則，均無從於本案比附援引，足見原告就原處分1及原處分2致其現實上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有侵害乙節，並未舉證以實其說，自不足採。
　 2、此外，原告並未具體舉證說明有何具體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因原處分1及原處分2受到直接限制而受有損害，依前揭說明，則原告對原處分1及原處分2即不具備訴訟權能，其對原處分1及原處分2提起撤銷訴訟，不具當事人適格。
　 3、綜上，足見原告此部分之主張，亦非可採。　　　　
七、綜上所述，本件原告未因原處分1及原處分2受有權利或法律上利益之損害，原告並無提起本件撤銷訴訟之訴訟權能，其不具當事人適格，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因欠缺當事人適格而應予駁回，兩造就本件之事實認定及法律適用等實體事項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分別斟酌論述，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審判長法  官　蕭忠仁
                                    法  官　羅月君
                                    法  官　許麗華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劉道文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訴字第222號
114年3月6日辯論終結
原      告  王淑如                                    
            洪秀卿                                     

            許文財                                   
            郭振興                                     

            郭瑞芳                                     

            陳淑芬                                      

            楊青山                                    
            謝水河                                    
            謝依芩                                    
            謝維哲                                     

            羅清水                                    
            蘇東明                                    
            蘇柏榮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呂冠輝  律師
被      告  經濟部                                
代  表  人  郭智輝（部長）

訴訟代理人  邱若曄  律師
            張能得  律師
            翁嘉均  律師
參  加  人  睿日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張秉衡（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賴冠合                                   
            温思廣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電業法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2年12月2
1日院臺訴字第1125026407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
決（追加之訴部分，另以裁定駁回）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本件原告起訴後，被告之代表人變更為郭智輝，茲據變更後
    之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165頁），核無不合
    ，應予准許。
二、事實概要：
　  參加人為籌設睿日口湖太陽光電發電廠，申經被告依電業法
    第13條、第14條及民國109年12月2日修正施行之電業登記規
    則第3條、第6條等規定，以110年2月25日經授能字第110000
    52500號函（下稱原處分1）復參加人，以參加人申請睿日口
    湖太陽光電發電廠第一期籌設許可一案，准予籌設。核定事
    項：(一)發電廠廠址：雲林縣口湖鄉口湖段853-29、853-10
    3、853-105、905、916及917-9等6筆地號。(二)裝置容量：
    總裝置容量2,738瓩。(三)電源線引接點：以新設一回線併
    聯至69kV北港P/S~口湖S/S線。其他應配合辦理及注意事項
    ：（一）本籌設許可有效期間3年，但有正當理由者，得於
    期限屆滿2個月前，申請延展1次，延展期限以2年為限。參
    加人應於籌設許可有效期間內開始施工；施工前依電業登記
    規則第3條規定，備齊相關書圖資料向被告申請核發工作許
    可證。（二）本案於申請核發工作許可證時，應依電業登記
    規則第3條第1項第2款規定備齊工程計畫書、發電廠廠址土
    地完成變更或容許使用證明文件、發電廠廠址土地使用同意
    證明文件及自有資金至少占總投資額百分之十五之財力證明
    文件。(三)本案於申請核發工作許可證前須召開地方說明會
    ，加強睦鄰工作與民眾溝通及承擔溝通協調責任。基於公共
    及營運安全，未來電廠施工及商轉，應加強安全及檢修管理
    。(四)本案雲林縣政府109年10月28日府建行二字第1093928
    394號核發地方主管機關同意函所敘相關事宜，請遵照該府
    意見辦理。(五)本案併聯事宜，依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臺電公司）業務處109年4月16日業字第1098040097號函
    辦理。（六）本案各審查委員及相關單位意見及參加人回覆
    與承諾事項，請確實遵照辦理。（七）其他事項請依環境影
    響評估法、電業法、電業登記規則、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再
    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水利法、出流管制計畫書與
    規劃書審核監督及免辦認定辦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參加
    人復於111年6月2日申請睿日口湖太陽光電發電廠第二期籌
    設許可，申經被告依電業法第13條、第14條及109年12月2日
    修正施行之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6條等規定，以111年6月
    23日經授能字第11100147860號函（下稱111年6月23日函）
    復參加人，以參加人申請睿日口湖太陽光電發電廠第二期籌
    設許可一案，准予籌設。核定事項：(一)發電廠廠址：雲林
    縣口湖鄉口湖段11筆、下崙段5筆、埔潭段3筆、安南段1筆
    、新湖段5筆等25筆土地，設置第一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
    詳如土地清冊。(二)裝置容量：總裝置容量8,975.625瓩。(
    三)電源線引接點：併聯至69kV北港P/S~口湖S/S線。其他應
    配合辦理及注意事項：（一）本籌設許可有效期間3年，參
    加人應於籌設許可有效期間內開始施工；施工前依電業登記
    規則第3條規定，備齊相關書圖資料向被告申請核發工作許
    可證。（二）本案於申請核發工作許可證時，應依電業登記
    規則第3條第1項第2款規定備齊工程計畫書、發電廠廠址土
    地完成變更或容許使用證明文件、發電廠廠址土地使用同意
    證明文件及自有資金至少占總投資額百分之十五之財力證明
    文件。(三)本案於申請核發工作許可證前須召開地方說明會
    ，相關內容如下：1.該說明會應於開會10日前將辦理日期、
    地點函請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張貼公告；
    說明會應全程錄音、錄影，會議紀錄應於說明會後10日內函
    請前揭單位張貼公告；申請工作許可證時需檢附會議紀錄、
    簽名冊、會議及公告之照片等文件。2.說明會內容應包含案
    件名稱、預定施作範圍、施工期程、工程項目及施工方式、
    保障公共通行或具替代措施、緊急通報專線及聯絡人等。3.
    說明會應於案場主要所在村、里活動中心或集會場所召開。
    4.案場如涉及「海岸管理法」範圍，依循「海岸管理法」及
    其子法規定周知方式及程序，所辦理之說明會若完整涵蓋申
    請電業範圍、目的及應告知對象，則無需再另案辦理。(四)
    依據被告110年12月16日召開太陽光電新設共同升壓站聯合
    審查會議結論，本案有條件同意獲選為新設共同升壓站，升
    壓站內容量為30MW，共同容量為18.2864MW，並請於112年6
    月30日前完工併入臺電公司北港P/S~口湖S/S線。(五)本案
    於取得本電業籌設許可後30日內，請依「太陽光電發電業設
    置共同升壓站容量分配規定及相關作業程序」向共同升壓站
    設置地點所在臺電公司區營業處以正式函文提出登記，並繳
    交保證金或保證品，俟由被告據以准予共同升壓站電業籌設
    許可。倘逾期未登記或繳交，即未完成共同升壓站程序，則
    喪失共同升壓站資格、併聯審查意見書可併網容量及引接點
    併網權利，111年6月23日函即失其效力。(六)本案雲林縣政
    府111年3月11日府建行一字第1113910972號函核發地方主管
    機關同意函所敘相關事宜，請遵照該府意見辦理。(七)本案
    併聯事宜，依臺電公司業務處109年4月16日業字第10980400
    97號函辦理。另請依臺電嘉南供電區營業處意見，上揭欲併
    接之輸電線路請檢討評估，並將評估後之相關資料於初步協
    商前函送嘉南供電區營運處檢討其可能性。（八）本案各審
    查委員及相關單位之籌設現勘意見及參加人回覆與承諾事項
    ，請確實遵照辦理。（九）其他事項請依環境影響評估法、
    電業法、電業登記規則、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再生能源發電
    設備設置管理辦法、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核監督及免
    辦認定辦法及環境敏感相關法規辦理。嗣參加人因施工規劃
    期程考量，申經被告以111年11月9日經授能字第1110602225
    0號函（下稱原處分2）核准變更睿日口湖太陽光電發電廠第
    一期籌設許可，核准變更事項：（一）將共同升壓站由第二
    期變更為第一期籌設許可範圍。（二）增加雲林縣口湖鄉口
    湖段108地號土地（第一期與第二期共用）供設置共同升壓
    站，及同日以經授能字第11106022251號函核准變更睿日口
    湖太陽光電發電廠第二期籌設許可，將共同升壓站由第二期
    變更為第一期籌設許可範圍。原告不服原處分1及原處分2，
    提起訴願遭行政院以112年12月21日院臺訴字第1125026407
    號訴願決定（下稱訴願決定）不受理，原告不服乃向本院提
    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本件原告主張：
　㈠訴願決定認定電業法第13條、第14條、第24條非屬保護規範
    ，電業申請人以外之第三人，不受規範保護。惟電業法第1
    條、第3條第3項第3款、第24條應具有保護規範之性質，自
    立法目的、行政實務、法規修正理由，均可知電業法不僅保
    護電業申請人或用地之所有權人，亦兼及保護鄰近居民之權
    利：
　1.電業法第1條、第3條第3項第3款為保護規範，兼及保護在地
    民眾參與決策、納入溝通程序之權利。又行政實務上，電業
    登記規則於112年1月31日修正第3條第1項第2款第6目前，被
    告即已依循電業法授權意旨保障地方民眾溝通之立法目的，
    要求申請人落實與地方居民溝通之程序。
　2.經查，原告蘇柏榮之居住地位於雲林縣○○鄉○○村○○路000○0
    號，距離原處分2之升壓站所在之雲林縣口湖鄉新湖段108地
    號土地，距離僅200餘公尺；其餘原告全數居住於全長不及4
    公里的雲林縣○○鄉○○村，均與該土地比鄰坐落。
　3.且查，原處分2之再生能源升壓站，將造成輕微振動、施工
    時逸散性灰塵之空氣污染、以及噪音影響，若發生重大事故
    亦可能外洩有毒氣體；雖然電場、磁場對於健康之影響，科
    學研究容有肯、否定見解而尚無定論，惟「人民對電場、磁
    場危害健康之問題非常關切」，均有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
    衛生研究所之職業安全研究可稽。
　㈡原處分2未依法取得雲林縣政府同意函
　  關於使用地之管制，法制上本有區域計畫法、非都市土地使
    用管制規則之架構，且電業登記規則中，電業籌設許可本有
    「發電廠廠址土地開發同意證明文件及地政機關意見書」，
    以及關於申請施工許可應取得「土地容許使用相關證明文件
    」之要求。可見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1款第3目所要求
    之地方主管機關同意函，並非用於使用地目之管制，而承前
    所述，應係為處理開發場址可能發生之用地爭議。準此，雲
    林縣政府僅以地號相同即認毋庸再予審查而未發給同意函，
    自有違誤，而被告於文件不備之前提下仍發給參加人原處分
    2，即有違法。
　㈢退步言之，縱認原處分2已取得雲林縣政府同意函，該同意函
    有重大違法並使原處分2之合法性失所附麗。
　  ⒈承前所述，雲林縣政府應依電業法、電業登記規則與《雲林
      縣推動綠能政策指導原則》，確實處理電業與民眾間之用
      地爭議，被告則應依相同法規審查雲林縣府同意函是否具
      備且合法。
　  ⒉惟查，雲林縣政府未依法妥善處理電業與民眾的用地爭議
      ，造成謝厝村民與參加人多次衝突，自救會成員甚至遭到
      參加人控告組織犯罪，直到去年已三度前往雲林縣政府陳
      情。參加人未妥善處理民眾溝通而違法之事實，業經地方
      主管機關代表人即雲林縣長張麗善多次說明，顯已自承雲
      林縣府做成之同意函違法。
　  ㈣退萬步言，縱認原處分2合法，參加人未依原處分2附款之負擔辦理地方說明會，造成與升壓站廠址鄰近居民之重大衝突，原處分2應予廢止。
　　1.參加人不僅未於案場主要所在村里召開說明會，更刻意選
      擇相隔○○村升壓站數個村以外的○○村辦理說明會，扭曲辦
      理說明會之原意後復對出面反對之村民提告，顯未履行「
      於案場主要所在村、里活動中心或集會場所召開」說明會
      及「加強睦鄰工作與民眾溝通及承擔溝通協調責任」等11
      1年6月23日函之負擔。又參加人未依111年6月23日函履行
      其義務，隨後將其中升壓站之部分變更併入原處分1，惟
      參加人均未履行原處分1或111年6月23日函之負擔。
　　2.參加人未依法履行負擔，被告縱依行政程序法第123條容
      有廢止原處分之裁量權，惟此負擔之不履行造成在地居民
      直到業者進場施工始獲悉開發行為，激起巨大的抗爭行動
      ，導致開發行為在地方已形成無法收拾的政治風暴，而無
      法再維持行政處分之合法性。準此，關於廢止原處分之裁
      量權，已發生裁量縮減至零之情形而有應作為之義務，被
      告應依法廢止原處分。
　㈤綜上所述，聲明求為判決：
　　1.原處分1、原處分2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2,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本件被告答辯：
  ㈠被告係依電業法第14條規定及109年12月02日之修正前電業登
    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1款及第6條第1項規定進行審查並據以
    核發原處分1及原處分2，是原告等人主張得依上開規定提起
    本件撤銷訴訟云云，顯不足採，遑論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
    項第2款第6目規定係於112年1月31日修訂後始新增，且僅於
    電業業者申請「施工許可」時始有適用，核與原處分1及原
    處分2之作成全然無涉。
　㈡為達電業法第1條之立法目的，於同法第13條第1項規定發電
    業之申設，應向電業管制機關申請籌設許可，如有廠址之變
    更，應依電業法第16條第1項規定經電業管制機關核准，顯
    無特別賦予特定人保障之意旨。
　㈢被告審查原處分1及原處分2時除應依電業法第14條規定外，
    並應審查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1款所定之書圖及文件
    及第6條所訂之原則，是綜觀電業法及電業登記規則相關規
    定，明確可知被告所應審查之事項俱與能源政策、國土開發
    及國家電力資源、供需有關之因素，且電業法之目的係為管
    理國家電力資源、供需及電業之合理經營，而針對電業之籌
    設許可及變更申請事宜訂定相關審查文件及原則，故就原處
    分1及原處分2所適用法規之整體結構及規範效果綜合以觀，
    均係以保護國家電力資源及供需有關之公共利益至為攸關，
    並未及於包含原告等人在內反對申設之人甚明。尤甚者，電
    業法第3條第3項第3款所規定之用地爭議，係指同法第39條
    至第44條發電業或輸配電業於必要時，於公、私有土地或建
    築物之上空及地下設置線路，所生之施工、補償等相關之用
    地爭議，而與鄰人反對電廠申設之陳抗爭議毫無關聯。
　㈣原告徒以個人主觀臆測目前尚未完工運轉之升壓站將對其等
    產生影響之可能性，作為其等提起本件撤銷訴訟具備當事人
    適格之理由，然並未檢附任何資料舉證證明其等有何權利或
    法律上利益因此受有何種具體之損害，足見原告上揭主張顯
    於法無據，不足憑採，此復經訴願決定認定在案。
　㈤綜上所述，聲明求為判決：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五、本件參加人主張：
　㈠原告並非提起本件訴訟之適格當事人，屬行政訴訟法第107條
    第1項第10款之情形，應以裁定駁回：
　　原告主張電業法第1條及第3條第3項第3款為保護規範，不符
    合各該條規範意旨，顯無理由：
　1.電業法第1條雖有記載「……保障用戶權益……」之立法目的，
    惟原告提起本案訴訟，其主張之內容並非因「用電戶」之身
    分所衍生之爭議、或受有損害、或有法律上利害關係，自不
    得援引電業法第1條之規定為保護規範依據。
　2.電業法第3條第3項第3款雖規定「電業與民眾間有關用地爭
    議之處理。」為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辦理轄區內之
    事項，惟原告王淑如等13人並非本案升壓站所坐落雲林縣口
    湖鄉新湖段108地號土地、或鄰地之所有權人，自難援引該
    條款規定為保護規範，遑論該條款並非指處理反對設置之陳
    抗爭議。
　3.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2款第6目係於112年1月31日修正
    ，參加人之「睿日口湖太陽光電發電廠第一期」早於110年2
    月25日即由被告核定籌設許可，修正在後之法規，應不得援
    引為原告等對於法規修正前所作成原處分1主張權利之保護
    規範。
　㈡原處分1、2合法並無撤銷之事由：
　　⒈原告並未受本案升壓站逸散性灰塵之空氣污染、噪音、電
      場、磁場等之影響：
　　　⑴原告蘇柏榮之住居所距離本案升壓站最近為200餘公尺，
        其餘原告住居所與本案升壓站之距離則遠超過200公尺
        ，原告所舉施工時逸散性灰塵之空氣污染、噪音、電場
        、磁場等，均無證據證明會對居住在200公尺以外之原
        告造成任何損害，原告援引之「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
        衛生研究所之職業安全研究」亦載明「變電站內設備正
        常運轉不會對附近地區產生任何危害」，原告所主張之
        危害，於上開研究資料中，均是以「假設」設備發生故
        障與操作不當為前提，所推測「可能」發生之影響，不
        足以證明本案升壓站工程之具體危害。
　　　⑵原告所引「花蓮吉安鄉太昌村臺電花蓮一次變電所低頻
        噪音干擾作生活作息」之報導，該變電所距離最近的民
        宅只有六米，而本案升壓站距離最近原告蘇柏榮之住居
        所有200餘公尺遠，自不得相提並論。
　　　⑶原告另援引「秀捷變電站太吵，屢挨罰」之新聞報導及
        本院103年度簡上字第9號裁定，該秀捷變電站是設置於
        捷運南勢角站旁，周圍住宅距離都不到10公尺，環保局
        係於該變電站之周界1公尺左右之位置測量而有噪音超
        標之情形，除距離有顯著差距外，秀捷變電站是供應「
        4座捷運站、12部電梯、25部電扶梯及數萬支照明設備
        」之電力，電流量亦非本案升壓站可比擬。
　　⒉參加人合法取得雲林縣政府之同意函：
　　　雲林縣政府分別於109年10月28日及11年3月11日發函同意
      「睿日口湖太陽光電發電廠第一期」及「睿日口湖太陽光
      電發電廠第二期」之籌設申請。參加人因共同升壓站施工
      期程規劃調整，申請「睿日口湖太陽光電發電廠第一期」
      及「睿日口湖太陽光電發電廠第二期」之變更籌設，被告
      曾於111年10月31日函詢雲林縣政府，雲林縣政府於111年
      11月3日函覆表示「本案係於原核准範圍內，因共同升壓
      站施工期程規劃調整，其設置地號未超出旨揭籌設計畫範
      圍，本府無相關意見供……」，明確表示本案升壓站是在原
      籌設計畫範圍內，即為上述部分同意函效力所及，故雲林
      縣政府無相關意見提供。原告等指摘「雲林縣政府僅以地
      號相同即認毋庸再予審查而未發給同意函」云云，顯然曲
      解雲林縣政府上開111年11月3日函覆被告之文義而不可採
      。
　㈢綜上所述，聲明求為判決：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六、本院之判斷：
（一）具體訴訟事件中，具有訴訟實施權，得以自己名義為原告
      或被告，而受本案判決之資格，此即行政訴訟上所謂「當
      事人適格」。我國行政訴訟法基本上係以保障主觀公權利
      為其功能取向，於人民權利受侵害時，得依法定程序提起
      訴訟謀求救濟，以落實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
      。故行政訴訟法第2條規定，公法上之爭議，除法律別有
      規定外，均得依本法提起行政訴訟。行政訴訟既屬保障人
      民主觀權益之救濟制度（行政訴訟法第1條參照），則除
      法律有特別規定之公益訴訟外，行政訴訟法上其他訴訟種
      類，均以原告有主觀公權利受損害為前提，方有提起訴訟
      而利用此程序救濟其權利之訴訟權能。
（二）次按「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
      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
      定，或提起訴願逾三個月不為決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
      逾二個月不為決定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行政
      訴訟法第4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提起撤銷訴訟者，以主張
      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因行政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而受損
      害為要件，其提起訴訟始能謂適格。在撤銷訴訟，通常行
      政機關所為不利益行政處分之相對人即具有訴訟權能，如
      非該行政處分相對人之第三人，且依其所主張之事實，不
      可能因該行政處分而有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侵害，則該第
      三人對該行政處分即不具備訴訟權能，其對該行政處分提
      起撤銷訴訟，乃當事人不適格，應認其訴為顯無理由而以
      判決駁回。又所謂法律上之利益，係指法律上值得保護之
      利益，經濟上、情感上或事實上之利益，並不屬之。至關
      於訴訟權能的判斷，參酌司法院釋字第469號解釋理由書
      意旨，次依具體個案而定，如法律明確規定特定人得享有
      權利，或對符合法定條件而可得特定之人，授予向行政主
      體或國家機關為一定作為之請求權者，其規範目的在於保
      障個人權益，固無疑義；如法律雖係為公共利益或一般國
      民福祉而設之規定，但就法律之整體結構、適用對象、所
      欲產生之規範效果及社會發展因素等綜合判斷，可得知亦
      有保障特定人之意旨時，則個人主張其權益因國家作為或
      不作為而受損害者，亦應許其依法請求救濟，即承認其有
      主觀公權利受損害，而具訴訟權能。是以，如法律規範目
      的僅在保障一般人之公共利益，且經綜合判斷結果亦不足
      以認為有保障特定人之意旨，即難認個人得主張有主觀公
      權利受損害，自無訴訟權能可言。
（三）經查，參加人為籌設睿日口湖太陽光電發電廠，申經被告
      依電業法第13條、第14條及109年12月2日修正施行之電業
      登記規則第3條、第6條等規定，以110年2月25日經授能字
      第11000052500號函（下稱原處分1）復參加人，以參加人
      申請睿日口湖太陽光電發電廠第一期籌設許可一案，准予
      籌設。核定事項：1、發電廠廠址：雲林縣口湖鄉口湖段8
      53-29、853-103、853-105、905、916及917-9等6筆地號
      。2、裝置容量：總裝置容量2,738瓩。3、電源線引接點
      ：以新設一回線併聯至69kV北港P/S~口湖S/S線。其他應
      配合辦理及注意事項：1、本籌設許可有效期間3年，但有
      正當理由者，得於期限屆滿2個月前，申請延展1次，延展
      期限以2年為限。參加人應於籌設許可有效期間內開始施
      工；施工前依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規定，備齊相關書圖資
      料向被告申請核發工作許可證。2、本案於申請核發工作
      許可證時，應依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2款規定備齊
      工程計畫書、發電廠廠址土地完成變更或容許使用證明文
      件、發電廠廠址土地使用同意證明文件及自有資金至少占
      總投資額百分之十五之財力證明文件。3、本案於申請核
      發工作許可證前須召開地方說明會，加強睦鄰工作與民眾
      溝通及承擔溝通協調責任。基於公共及營運安全，未來電
      廠施工及商轉，應加強安全及檢修管理。4、本案雲林縣
      政府109年10月28日府建行二字第1093928394號核發地方
      主管機關同意函所敘相關事宜，請遵照該府意見辦理。5
      、本案併聯事宜，依臺電公司業務處109年4月16日業字第
      1098040097號函辦理。6、本案各審查委員及相關單位意
      見及參加人回覆與承諾事項，請確實遵照辦理。7、其他
      事項請依環境影響評估法、電業法、電業登記規則、再生
      能源發展條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水利法
      、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核監督及免辦認定辦法及相
      關法令規定辦理，此有原處分1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00
      頁至第202頁）。次查，嗣參加人因施工規劃期程考量，
      申經被告以原處分2核准變更睿日口湖太陽光電發電廠第
      一期籌設許可，核准變更事項：1、將共同升壓站由第二
      期變更為第一期籌設許可範圍。2、增加雲林縣口湖鄉口
      湖段108地號土地（第一期與第二期共用）供設置共同升
      壓站，及同日以經授能字第11106022251號函核准變更睿
      日口湖太陽光電發電廠第二期籌設許可，將共同升壓站由
      第二期變更為第一期籌設許可範圍，此有原處分2附卷可
      參（見本院卷第238頁至第239頁），足認原告並非原處分
      1及原處分2之相對人。
（四）原告雖主張：電業法第1條、第3條第3項第3款及第24條授
      權制定之電業登記規則第1條及第3條第1項第2款第6目寓
      有保護電業用地鄰近居民之意旨，故其等得依該等規範提
      起本件撤銷訴訟云云。惟查，
　 1、被告係依電業法第13條、第14條、第24條、109年12月2日
      修正施行之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6條及再生能源發展條
      例第5條第2項等規定，進行審查並據以核發原處分1及原
      處分2。然電業法第13條、第14條、第24條、109年12月2
      日修正施行之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6條及再生能源發展
      條例第5條第2項，係針對籌設或擴建、施工許可及電業執
      照申請、核發、變更及停業、歇業之應備書圖及文件等予
      以規定，且電業管制機關於審查籌設許可時應顧及能源政
      策、電力排碳係數、國土開發、區域均衡發展、環境保護
      、電業公平競爭、電能供需、備用容量及電力系統安全等
      原則，受此等規範效力所及者，應指提出上述申請籌設許
      可及變更籌設許可之發電業者，即擬籌設之發電業環境完
      整性，故就原處分1及原處分2所適用法規之整體結構及規
      範效果綜合以觀，均係以保護國家電力資源及供需有關之
      公共利益至為攸關，並未及於包含原告在內反對申設之人
      甚明，自無保障申請籌設及變更籌設發電業者以外之第三
      人。
　 2、又電業法第1條之立法目的係「為開發及有效管理國家電
      力資源、調節電力供需，推動能源轉型、減少碳排放，並
      促進電業多元供給、公平競爭及合理經營，保障用戶權益
      ，增進社會福祉，以達國家永續發展」。而為達前述目的
      ，於電業法第13條第1項規定發電業之申設，應向電業管
      制機關申請籌設許可，如有廠址之變更，應依電業法第16
      條第1項規定經電業管制機關核准，顯無特別賦予特定人
      保障之意旨。
 　3、另電業法第3條第3項第3款所定之用地爭議，係指同法第3
      9條至第44條發電業或輸配電業於必要時，於公、私有土
      地或建築物之上空及地下設置線路，所生之施工、補償等
      相關之用地爭議，而非指鄰人反對電廠申設之陳抗爭議；
      又112年1月31日修正施行之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2
      款第6目係規定申請施工許可應檢具辦理地方說明會之證
      明文件，與被告作成原處分1及原處分2，係分別准予籌設
      及變更籌設許可，且係適用109年12月2日修正施行之電業
      登記規則不同，地方說明會之證明文件尚非申請籌設許可
      之必要文件，難謂電業法及電業登記規則具有保護規範之
      性質，自非得主張為鄰近居民而具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並
      非原處分1及原處分2之利害關係人。　　
　 4、綜上，足見原告此部分之主張，不足採信。　　
（五）原告又主張：其等居住於系爭升壓站預定地附近，恐因升
      壓站運作所產生之噪音、空氣污染、震動、電場、磁場等
      遭受侵害，自具有提起本件撤銷訴訟之當事人適格云云。
      惟查，
　 1、觀諸原告所提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之職業安
      全研究（見本院卷第115頁至第121頁），明確可知該報告
      係以場內變電站為工作場所，對長期工作之勞工可能產生
      何種職業災害、並應如何因應為主要研究對象，自無從將
      該研究適用於附近之居民。況於該報告中更明揭「變電站
      內設備正常運轉不會對附近地區產生任何危害…… 」等語
      （見本院卷第118頁）；又原告所提之自由時報報導復指
      出變電所釋放之電磁波測量值相當低，對人體健康沒有影
      響，噪音分貝亦符合相關規定（見本院卷第123頁）；另
      原告所提之中國時報報導（見本院卷第125頁）及本院103
      年度簡上字第9號裁定（見本院卷第127頁）之個案事實係
      於變電站周界1公尺處測量噪音、原告所提之新竹巿變電
      所設置準則第8條及附表二（見本院卷第131頁至第133頁
      ），僅為地方政府之行政規則，均無從於本案比附援引，
      足見原告就原處分1及原處分2致其現實上之權利或法律上
      利益受有侵害乙節，並未舉證以實其說，自不足採。
　 2、此外，原告並未具體舉證說明有何具體權利或法律上利益
      ，因原處分1及原處分2受到直接限制而受有損害，依前揭
      說明，則原告對原處分1及原處分2即不具備訴訟權能，其
      對原處分1及原處分2提起撤銷訴訟，不具當事人適格。
　 3、綜上，足見原告此部分之主張，亦非可採。　　　　
七、綜上所述，本件原告未因原處分1及原處分2受有權利或法律
    上利益之損害，原告並無提起本件撤銷訴訟之訴訟權能，其
    不具當事人適格，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因欠
    缺當事人適格而應予駁回，兩造就本件之事實認定及法律適
    用等實體事項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與判決結果不生
    影響，爰不分別斟酌論述，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
、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審判長法  官　蕭忠仁
                                    法  官　羅月君
                                    法  官　許麗華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劉道文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訴字第222號
114年3月6日辯論終結
原      告  王淑如                                    
            洪秀卿                                     


            許文財                                   
            郭振興                                     


            郭瑞芳                                     


            陳淑芬                                      


            楊青山                                    
            謝水河                                    
            謝依芩                                    
            謝維哲                                     


            羅清水                                    
            蘇東明                                    
            蘇柏榮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呂冠輝  律師
被      告  經濟部                                
代  表  人  郭智輝（部長）


訴訟代理人  邱若曄  律師
            張能得  律師
            翁嘉均  律師
參  加  人  睿日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張秉衡（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賴冠合                                   
            温思廣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電業法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2年12月21日院臺訴字第1125026407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追加之訴部分，另以裁定駁回）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本件原告起訴後，被告之代表人變更為郭智輝，茲據變更後之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165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事實概要：
　  參加人為籌設睿日口湖太陽光電發電廠，申經被告依電業法第13條、第14條及民國109年12月2日修正施行之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6條等規定，以110年2月25日經授能字第11000052500號函（下稱原處分1）復參加人，以參加人申請睿日口湖太陽光電發電廠第一期籌設許可一案，准予籌設。核定事項：(一)發電廠廠址：雲林縣口湖鄉口湖段853-29、853-103、853-105、905、916及917-9等6筆地號。(二)裝置容量：總裝置容量2,738瓩。(三)電源線引接點：以新設一回線併聯至69kV北港P/S~口湖S/S線。其他應配合辦理及注意事項：（一）本籌設許可有效期間3年，但有正當理由者，得於期限屆滿2個月前，申請延展1次，延展期限以2年為限。參加人應於籌設許可有效期間內開始施工；施工前依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規定，備齊相關書圖資料向被告申請核發工作許可證。（二）本案於申請核發工作許可證時，應依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2款規定備齊工程計畫書、發電廠廠址土地完成變更或容許使用證明文件、發電廠廠址土地使用同意證明文件及自有資金至少占總投資額百分之十五之財力證明文件。(三)本案於申請核發工作許可證前須召開地方說明會，加強睦鄰工作與民眾溝通及承擔溝通協調責任。基於公共及營運安全，未來電廠施工及商轉，應加強安全及檢修管理。(四)本案雲林縣政府109年10月28日府建行二字第1093928394號核發地方主管機關同意函所敘相關事宜，請遵照該府意見辦理。(五)本案併聯事宜，依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電公司）業務處109年4月16日業字第1098040097號函辦理。（六）本案各審查委員及相關單位意見及參加人回覆與承諾事項，請確實遵照辦理。（七）其他事項請依環境影響評估法、電業法、電業登記規則、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水利法、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核監督及免辦認定辦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參加人復於111年6月2日申請睿日口湖太陽光電發電廠第二期籌設許可，申經被告依電業法第13條、第14條及109年12月2日修正施行之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6條等規定，以111年6月23日經授能字第11100147860號函（下稱111年6月23日函）復參加人，以參加人申請睿日口湖太陽光電發電廠第二期籌設許可一案，准予籌設。核定事項：(一)發電廠廠址：雲林縣口湖鄉口湖段11筆、下崙段5筆、埔潭段3筆、安南段1筆、新湖段5筆等25筆土地，設置第一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詳如土地清冊。(二)裝置容量：總裝置容量8,975.625瓩。(三)電源線引接點：併聯至69kV北港P/S~口湖S/S線。其他應配合辦理及注意事項：（一）本籌設許可有效期間3年，參加人應於籌設許可有效期間內開始施工；施工前依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規定，備齊相關書圖資料向被告申請核發工作許可證。（二）本案於申請核發工作許可證時，應依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2款規定備齊工程計畫書、發電廠廠址土地完成變更或容許使用證明文件、發電廠廠址土地使用同意證明文件及自有資金至少占總投資額百分之十五之財力證明文件。(三)本案於申請核發工作許可證前須召開地方說明會，相關內容如下：1.該說明會應於開會10日前將辦理日期、地點函請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張貼公告；說明會應全程錄音、錄影，會議紀錄應於說明會後10日內函請前揭單位張貼公告；申請工作許可證時需檢附會議紀錄、簽名冊、會議及公告之照片等文件。2.說明會內容應包含案件名稱、預定施作範圍、施工期程、工程項目及施工方式、保障公共通行或具替代措施、緊急通報專線及聯絡人等。3.說明會應於案場主要所在村、里活動中心或集會場所召開。4.案場如涉及「海岸管理法」範圍，依循「海岸管理法」及其子法規定周知方式及程序，所辦理之說明會若完整涵蓋申請電業範圍、目的及應告知對象，則無需再另案辦理。(四)依據被告110年12月16日召開太陽光電新設共同升壓站聯合審查會議結論，本案有條件同意獲選為新設共同升壓站，升壓站內容量為30MW，共同容量為18.2864MW，並請於112年6月30日前完工併入臺電公司北港P/S~口湖S/S線。(五)本案於取得本電業籌設許可後30日內，請依「太陽光電發電業設置共同升壓站容量分配規定及相關作業程序」向共同升壓站設置地點所在臺電公司區營業處以正式函文提出登記，並繳交保證金或保證品，俟由被告據以准予共同升壓站電業籌設許可。倘逾期未登記或繳交，即未完成共同升壓站程序，則喪失共同升壓站資格、併聯審查意見書可併網容量及引接點併網權利，111年6月23日函即失其效力。(六)本案雲林縣政府111年3月11日府建行一字第1113910972號函核發地方主管機關同意函所敘相關事宜，請遵照該府意見辦理。(七)本案併聯事宜，依臺電公司業務處109年4月16日業字第1098040097號函辦理。另請依臺電嘉南供電區營業處意見，上揭欲併接之輸電線路請檢討評估，並將評估後之相關資料於初步協商前函送嘉南供電區營運處檢討其可能性。（八）本案各審查委員及相關單位之籌設現勘意見及參加人回覆與承諾事項，請確實遵照辦理。（九）其他事項請依環境影響評估法、電業法、電業登記規則、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核監督及免辦認定辦法及環境敏感相關法規辦理。嗣參加人因施工規劃期程考量，申經被告以111年11月9日經授能字第11106022250號函（下稱原處分2）核准變更睿日口湖太陽光電發電廠第一期籌設許可，核准變更事項：（一）將共同升壓站由第二期變更為第一期籌設許可範圍。（二）增加雲林縣口湖鄉口湖段108地號土地（第一期與第二期共用）供設置共同升壓站，及同日以經授能字第11106022251號函核准變更睿日口湖太陽光電發電廠第二期籌設許可，將共同升壓站由第二期變更為第一期籌設許可範圍。原告不服原處分1及原處分2，提起訴願遭行政院以112年12月21日院臺訴字第1125026407號訴願決定（下稱訴願決定）不受理，原告不服乃向本院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本件原告主張：
　㈠訴願決定認定電業法第13條、第14條、第24條非屬保護規範，電業申請人以外之第三人，不受規範保護。惟電業法第1條、第3條第3項第3款、第24條應具有保護規範之性質，自立法目的、行政實務、法規修正理由，均可知電業法不僅保護電業申請人或用地之所有權人，亦兼及保護鄰近居民之權利：
　1.電業法第1條、第3條第3項第3款為保護規範，兼及保護在地民眾參與決策、納入溝通程序之權利。又行政實務上，電業登記規則於112年1月31日修正第3條第1項第2款第6目前，被告即已依循電業法授權意旨保障地方民眾溝通之立法目的，要求申請人落實與地方居民溝通之程序。
　2.經查，原告蘇柏榮之居住地位於雲林縣○○鄉○○村○○路000○0號，距離原處分2之升壓站所在之雲林縣口湖鄉新湖段108地號土地，距離僅200餘公尺；其餘原告全數居住於全長不及4公里的雲林縣○○鄉○○村，均與該土地比鄰坐落。
　3.且查，原處分2之再生能源升壓站，將造成輕微振動、施工時逸散性灰塵之空氣污染、以及噪音影響，若發生重大事故亦可能外洩有毒氣體；雖然電場、磁場對於健康之影響，科學研究容有肯、否定見解而尚無定論，惟「人民對電場、磁場危害健康之問題非常關切」，均有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之職業安全研究可稽。
　㈡原處分2未依法取得雲林縣政府同意函
　  關於使用地之管制，法制上本有區域計畫法、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之架構，且電業登記規則中，電業籌設許可本有「發電廠廠址土地開發同意證明文件及地政機關意見書」，以及關於申請施工許可應取得「土地容許使用相關證明文件」之要求。可見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1款第3目所要求之地方主管機關同意函，並非用於使用地目之管制，而承前所述，應係為處理開發場址可能發生之用地爭議。準此，雲林縣政府僅以地號相同即認毋庸再予審查而未發給同意函，自有違誤，而被告於文件不備之前提下仍發給參加人原處分2，即有違法。
　㈢退步言之，縱認原處分2已取得雲林縣政府同意函，該同意函有重大違法並使原處分2之合法性失所附麗。
　  ⒈承前所述，雲林縣政府應依電業法、電業登記規則與《雲林縣推動綠能政策指導原則》，確實處理電業與民眾間之用地爭議，被告則應依相同法規審查雲林縣府同意函是否具備且合法。
　  ⒉惟查，雲林縣政府未依法妥善處理電業與民眾的用地爭議，造成謝厝村民與參加人多次衝突，自救會成員甚至遭到參加人控告組織犯罪，直到去年已三度前往雲林縣政府陳情。參加人未妥善處理民眾溝通而違法之事實，業經地方主管機關代表人即雲林縣長張麗善多次說明，顯已自承雲林縣府做成之同意函違法。
　  ㈣退萬步言，縱認原處分2合法，參加人未依原處分2附款之負擔辦理地方說明會，造成與升壓站廠址鄰近居民之重大衝突，原處分2應予廢止。
　　1.參加人不僅未於案場主要所在村里召開說明會，更刻意選擇相隔○○村升壓站數個村以外的○○村辦理說明會，扭曲辦理說明會之原意後復對出面反對之村民提告，顯未履行「於案場主要所在村、里活動中心或集會場所召開」說明會及「加強睦鄰工作與民眾溝通及承擔溝通協調責任」等111年6月23日函之負擔。又參加人未依111年6月23日函履行其義務，隨後將其中升壓站之部分變更併入原處分1，惟參加人均未履行原處分1或111年6月23日函之負擔。
　　2.參加人未依法履行負擔，被告縱依行政程序法第123條容有廢止原處分之裁量權，惟此負擔之不履行造成在地居民直到業者進場施工始獲悉開發行為，激起巨大的抗爭行動，導致開發行為在地方已形成無法收拾的政治風暴，而無法再維持行政處分之合法性。準此，關於廢止原處分之裁量權，已發生裁量縮減至零之情形而有應作為之義務，被告應依法廢止原處分。
　㈤綜上所述，聲明求為判決：
　　1.原處分1、原處分2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2,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本件被告答辯：
  ㈠被告係依電業法第14條規定及109年12月02日之修正前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1款及第6條第1項規定進行審查並據以核發原處分1及原處分2，是原告等人主張得依上開規定提起本件撤銷訴訟云云，顯不足採，遑論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2款第6目規定係於112年1月31日修訂後始新增，且僅於電業業者申請「施工許可」時始有適用，核與原處分1及原處分2之作成全然無涉。
　㈡為達電業法第1條之立法目的，於同法第13條第1項規定發電業之申設，應向電業管制機關申請籌設許可，如有廠址之變更，應依電業法第16條第1項規定經電業管制機關核准，顯無特別賦予特定人保障之意旨。
　㈢被告審查原處分1及原處分2時除應依電業法第14條規定外，並應審查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1款所定之書圖及文件及第6條所訂之原則，是綜觀電業法及電業登記規則相關規定，明確可知被告所應審查之事項俱與能源政策、國土開發及國家電力資源、供需有關之因素，且電業法之目的係為管理國家電力資源、供需及電業之合理經營，而針對電業之籌設許可及變更申請事宜訂定相關審查文件及原則，故就原處分1及原處分2所適用法規之整體結構及規範效果綜合以觀，均係以保護國家電力資源及供需有關之公共利益至為攸關，並未及於包含原告等人在內反對申設之人甚明。尤甚者，電業法第3條第3項第3款所規定之用地爭議，係指同法第39條至第44條發電業或輸配電業於必要時，於公、私有土地或建築物之上空及地下設置線路，所生之施工、補償等相關之用地爭議，而與鄰人反對電廠申設之陳抗爭議毫無關聯。
　㈣原告徒以個人主觀臆測目前尚未完工運轉之升壓站將對其等產生影響之可能性，作為其等提起本件撤銷訴訟具備當事人適格之理由，然並未檢附任何資料舉證證明其等有何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因此受有何種具體之損害，足見原告上揭主張顯於法無據，不足憑採，此復經訴願決定認定在案。
　㈤綜上所述，聲明求為判決：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五、本件參加人主張：
　㈠原告並非提起本件訴訟之適格當事人，屬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之情形，應以裁定駁回：
　　原告主張電業法第1條及第3條第3項第3款為保護規範，不符合各該條規範意旨，顯無理由：
　1.電業法第1條雖有記載「……保障用戶權益……」之立法目的，惟原告提起本案訴訟，其主張之內容並非因「用電戶」之身分所衍生之爭議、或受有損害、或有法律上利害關係，自不得援引電業法第1條之規定為保護規範依據。
　2.電業法第3條第3項第3款雖規定「電業與民眾間有關用地爭議之處理。」為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辦理轄區內之事項，惟原告王淑如等13人並非本案升壓站所坐落雲林縣口湖鄉新湖段108地號土地、或鄰地之所有權人，自難援引該條款規定為保護規範，遑論該條款並非指處理反對設置之陳抗爭議。
　3.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2款第6目係於112年1月31日修正，參加人之「睿日口湖太陽光電發電廠第一期」早於110年2月25日即由被告核定籌設許可，修正在後之法規，應不得援引為原告等對於法規修正前所作成原處分1主張權利之保護規範。
　㈡原處分1、2合法並無撤銷之事由：
　　⒈原告並未受本案升壓站逸散性灰塵之空氣污染、噪音、電場、磁場等之影響：
　　　⑴原告蘇柏榮之住居所距離本案升壓站最近為200餘公尺，其餘原告住居所與本案升壓站之距離則遠超過200公尺，原告所舉施工時逸散性灰塵之空氣污染、噪音、電場、磁場等，均無證據證明會對居住在200公尺以外之原告造成任何損害，原告援引之「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之職業安全研究」亦載明「變電站內設備正常運轉不會對附近地區產生任何危害」，原告所主張之危害，於上開研究資料中，均是以「假設」設備發生故障與操作不當為前提，所推測「可能」發生之影響，不足以證明本案升壓站工程之具體危害。
　　　⑵原告所引「花蓮吉安鄉太昌村臺電花蓮一次變電所低頻噪音干擾作生活作息」之報導，該變電所距離最近的民宅只有六米，而本案升壓站距離最近原告蘇柏榮之住居所有200餘公尺遠，自不得相提並論。
　　　⑶原告另援引「秀捷變電站太吵，屢挨罰」之新聞報導及本院103年度簡上字第9號裁定，該秀捷變電站是設置於捷運南勢角站旁，周圍住宅距離都不到10公尺，環保局係於該變電站之周界1公尺左右之位置測量而有噪音超標之情形，除距離有顯著差距外，秀捷變電站是供應「4座捷運站、12部電梯、25部電扶梯及數萬支照明設備」之電力，電流量亦非本案升壓站可比擬。
　　⒉參加人合法取得雲林縣政府之同意函：
　　　雲林縣政府分別於109年10月28日及11年3月11日發函同意「睿日口湖太陽光電發電廠第一期」及「睿日口湖太陽光電發電廠第二期」之籌設申請。參加人因共同升壓站施工期程規劃調整，申請「睿日口湖太陽光電發電廠第一期」及「睿日口湖太陽光電發電廠第二期」之變更籌設，被告曾於111年10月31日函詢雲林縣政府，雲林縣政府於111年11月3日函覆表示「本案係於原核准範圍內，因共同升壓站施工期程規劃調整，其設置地號未超出旨揭籌設計畫範圍，本府無相關意見供……」，明確表示本案升壓站是在原籌設計畫範圍內，即為上述部分同意函效力所及，故雲林縣政府無相關意見提供。原告等指摘「雲林縣政府僅以地號相同即認毋庸再予審查而未發給同意函」云云，顯然曲解雲林縣政府上開111年11月3日函覆被告之文義而不可採。
　㈢綜上所述，聲明求為判決：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六、本院之判斷：
（一）具體訴訟事件中，具有訴訟實施權，得以自己名義為原告或被告，而受本案判決之資格，此即行政訴訟上所謂「當事人適格」。我國行政訴訟法基本上係以保障主觀公權利為其功能取向，於人民權利受侵害時，得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謀求救濟，以落實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故行政訴訟法第2條規定，公法上之爭議，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均得依本法提起行政訴訟。行政訴訟既屬保障人民主觀權益之救濟制度（行政訴訟法第1條參照），則除法律有特別規定之公益訴訟外，行政訴訟法上其他訴訟種類，均以原告有主觀公權利受損害為前提，方有提起訴訟而利用此程序救濟其權利之訴訟權能。
（二）次按「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或提起訴願逾三個月不為決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二個月不為決定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提起撤銷訴訟者，以主張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因行政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而受損害為要件，其提起訴訟始能謂適格。在撤銷訴訟，通常行政機關所為不利益行政處分之相對人即具有訴訟權能，如非該行政處分相對人之第三人，且依其所主張之事實，不可能因該行政處分而有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侵害，則該第三人對該行政處分即不具備訴訟權能，其對該行政處分提起撤銷訴訟，乃當事人不適格，應認其訴為顯無理由而以判決駁回。又所謂法律上之利益，係指法律上值得保護之利益，經濟上、情感上或事實上之利益，並不屬之。至關於訴訟權能的判斷，參酌司法院釋字第469號解釋理由書意旨，次依具體個案而定，如法律明確規定特定人得享有權利，或對符合法定條件而可得特定之人，授予向行政主體或國家機關為一定作為之請求權者，其規範目的在於保障個人權益，固無疑義；如法律雖係為公共利益或一般國民福祉而設之規定，但就法律之整體結構、適用對象、所欲產生之規範效果及社會發展因素等綜合判斷，可得知亦有保障特定人之意旨時，則個人主張其權益因國家作為或不作為而受損害者，亦應許其依法請求救濟，即承認其有主觀公權利受損害，而具訴訟權能。是以，如法律規範目的僅在保障一般人之公共利益，且經綜合判斷結果亦不足以認為有保障特定人之意旨，即難認個人得主張有主觀公權利受損害，自無訴訟權能可言。
（三）經查，參加人為籌設睿日口湖太陽光電發電廠，申經被告依電業法第13條、第14條及109年12月2日修正施行之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6條等規定，以110年2月25日經授能字第11000052500號函（下稱原處分1）復參加人，以參加人申請睿日口湖太陽光電發電廠第一期籌設許可一案，准予籌設。核定事項：1、發電廠廠址：雲林縣口湖鄉口湖段853-29、853-103、853-105、905、916及917-9等6筆地號。2、裝置容量：總裝置容量2,738瓩。3、電源線引接點：以新設一回線併聯至69kV北港P/S~口湖S/S線。其他應配合辦理及注意事項：1、本籌設許可有效期間3年，但有正當理由者，得於期限屆滿2個月前，申請延展1次，延展期限以2年為限。參加人應於籌設許可有效期間內開始施工；施工前依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規定，備齊相關書圖資料向被告申請核發工作許可證。2、本案於申請核發工作許可證時，應依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2款規定備齊工程計畫書、發電廠廠址土地完成變更或容許使用證明文件、發電廠廠址土地使用同意證明文件及自有資金至少占總投資額百分之十五之財力證明文件。3、本案於申請核發工作許可證前須召開地方說明會，加強睦鄰工作與民眾溝通及承擔溝通協調責任。基於公共及營運安全，未來電廠施工及商轉，應加強安全及檢修管理。4、本案雲林縣政府109年10月28日府建行二字第1093928394號核發地方主管機關同意函所敘相關事宜，請遵照該府意見辦理。5、本案併聯事宜，依臺電公司業務處109年4月16日業字第1098040097號函辦理。6、本案各審查委員及相關單位意見及參加人回覆與承諾事項，請確實遵照辦理。7、其他事項請依環境影響評估法、電業法、電業登記規則、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水利法、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核監督及免辦認定辦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此有原處分1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00頁至第202頁）。次查，嗣參加人因施工規劃期程考量，申經被告以原處分2核准變更睿日口湖太陽光電發電廠第一期籌設許可，核准變更事項：1、將共同升壓站由第二期變更為第一期籌設許可範圍。2、增加雲林縣口湖鄉口湖段108地號土地（第一期與第二期共用）供設置共同升壓站，及同日以經授能字第11106022251號函核准變更睿日口湖太陽光電發電廠第二期籌設許可，將共同升壓站由第二期變更為第一期籌設許可範圍，此有原處分2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38頁至第239頁），足認原告並非原處分1及原處分2之相對人。
（四）原告雖主張：電業法第1條、第3條第3項第3款及第24條授權制定之電業登記規則第1條及第3條第1項第2款第6目寓有保護電業用地鄰近居民之意旨，故其等得依該等規範提起本件撤銷訴訟云云。惟查，
　 1、被告係依電業法第13條、第14條、第24條、109年12月2日修正施行之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6條及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5條第2項等規定，進行審查並據以核發原處分1及原處分2。然電業法第13條、第14條、第24條、109年12月2日修正施行之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6條及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5條第2項，係針對籌設或擴建、施工許可及電業執照申請、核發、變更及停業、歇業之應備書圖及文件等予以規定，且電業管制機關於審查籌設許可時應顧及能源政策、電力排碳係數、國土開發、區域均衡發展、環境保護、電業公平競爭、電能供需、備用容量及電力系統安全等原則，受此等規範效力所及者，應指提出上述申請籌設許可及變更籌設許可之發電業者，即擬籌設之發電業環境完整性，故就原處分1及原處分2所適用法規之整體結構及規範效果綜合以觀，均係以保護國家電力資源及供需有關之公共利益至為攸關，並未及於包含原告在內反對申設之人甚明，自無保障申請籌設及變更籌設發電業者以外之第三人。
　 2、又電業法第1條之立法目的係「為開發及有效管理國家電力資源、調節電力供需，推動能源轉型、減少碳排放，並促進電業多元供給、公平競爭及合理經營，保障用戶權益，增進社會福祉，以達國家永續發展」。而為達前述目的，於電業法第13條第1項規定發電業之申設，應向電業管制機關申請籌設許可，如有廠址之變更，應依電業法第16條第1項規定經電業管制機關核准，顯無特別賦予特定人保障之意旨。
 　3、另電業法第3條第3項第3款所定之用地爭議，係指同法第39條至第44條發電業或輸配電業於必要時，於公、私有土地或建築物之上空及地下設置線路，所生之施工、補償等相關之用地爭議，而非指鄰人反對電廠申設之陳抗爭議；又112年1月31日修正施行之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2款第6目係規定申請施工許可應檢具辦理地方說明會之證明文件，與被告作成原處分1及原處分2，係分別准予籌設及變更籌設許可，且係適用109年12月2日修正施行之電業登記規則不同，地方說明會之證明文件尚非申請籌設許可之必要文件，難謂電業法及電業登記規則具有保護規範之性質，自非得主張為鄰近居民而具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並非原處分1及原處分2之利害關係人。　　
　 4、綜上，足見原告此部分之主張，不足採信。　　
（五）原告又主張：其等居住於系爭升壓站預定地附近，恐因升壓站運作所產生之噪音、空氣污染、震動、電場、磁場等遭受侵害，自具有提起本件撤銷訴訟之當事人適格云云。惟查，
　 1、觀諸原告所提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之職業安全研究（見本院卷第115頁至第121頁），明確可知該報告係以場內變電站為工作場所，對長期工作之勞工可能產生何種職業災害、並應如何因應為主要研究對象，自無從將該研究適用於附近之居民。況於該報告中更明揭「變電站內設備正常運轉不會對附近地區產生任何危害…… 」等語（見本院卷第118頁）；又原告所提之自由時報報導復指出變電所釋放之電磁波測量值相當低，對人體健康沒有影響，噪音分貝亦符合相關規定（見本院卷第123頁）；另原告所提之中國時報報導（見本院卷第125頁）及本院103年度簡上字第9號裁定（見本院卷第127頁）之個案事實係於變電站周界1公尺處測量噪音、原告所提之新竹巿變電所設置準則第8條及附表二（見本院卷第131頁至第133頁），僅為地方政府之行政規則，均無從於本案比附援引，足見原告就原處分1及原處分2致其現實上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有侵害乙節，並未舉證以實其說，自不足採。
　 2、此外，原告並未具體舉證說明有何具體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因原處分1及原處分2受到直接限制而受有損害，依前揭說明，則原告對原處分1及原處分2即不具備訴訟權能，其對原處分1及原處分2提起撤銷訴訟，不具當事人適格。
　 3、綜上，足見原告此部分之主張，亦非可採。　　　　
七、綜上所述，本件原告未因原處分1及原處分2受有權利或法律上利益之損害，原告並無提起本件撤銷訴訟之訴訟權能，其不具當事人適格，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因欠缺當事人適格而應予駁回，兩造就本件之事實認定及法律適用等實體事項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分別斟酌論述，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審判長法  官　蕭忠仁
                                    法  官　羅月君
                                    法  官　許麗華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劉道文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訴字第222號
114年3月6日辯論終結
原      告  王淑如                                    
            洪秀卿                                     

            許文財                                   
            郭振興                                     

            郭瑞芳                                     

            陳淑芬                                      

            楊青山                                    
            謝水河                                    
            謝依芩                                    
            謝維哲                                     

            羅清水                                    
            蘇東明                                    
            蘇柏榮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呂冠輝  律師
被      告  經濟部                                
代  表  人  郭智輝（部長）

訴訟代理人  邱若曄  律師
            張能得  律師
            翁嘉均  律師
參  加  人  睿日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張秉衡（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賴冠合                                   
            温思廣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電業法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2年12月21日院臺訴字第1125026407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追加之訴部分，另以裁定駁回）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本件原告起訴後，被告之代表人變更為郭智輝，茲據變更後之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165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事實概要：
　  參加人為籌設睿日口湖太陽光電發電廠，申經被告依電業法第13條、第14條及民國109年12月2日修正施行之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6條等規定，以110年2月25日經授能字第11000052500號函（下稱原處分1）復參加人，以參加人申請睿日口湖太陽光電發電廠第一期籌設許可一案，准予籌設。核定事項：(一)發電廠廠址：雲林縣口湖鄉口湖段853-29、853-103、853-105、905、916及917-9等6筆地號。(二)裝置容量：總裝置容量2,738瓩。(三)電源線引接點：以新設一回線併聯至69kV北港P/S~口湖S/S線。其他應配合辦理及注意事項：（一）本籌設許可有效期間3年，但有正當理由者，得於期限屆滿2個月前，申請延展1次，延展期限以2年為限。參加人應於籌設許可有效期間內開始施工；施工前依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規定，備齊相關書圖資料向被告申請核發工作許可證。（二）本案於申請核發工作許可證時，應依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2款規定備齊工程計畫書、發電廠廠址土地完成變更或容許使用證明文件、發電廠廠址土地使用同意證明文件及自有資金至少占總投資額百分之十五之財力證明文件。(三)本案於申請核發工作許可證前須召開地方說明會，加強睦鄰工作與民眾溝通及承擔溝通協調責任。基於公共及營運安全，未來電廠施工及商轉，應加強安全及檢修管理。(四)本案雲林縣政府109年10月28日府建行二字第1093928394號核發地方主管機關同意函所敘相關事宜，請遵照該府意見辦理。(五)本案併聯事宜，依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電公司）業務處109年4月16日業字第1098040097號函辦理。（六）本案各審查委員及相關單位意見及參加人回覆與承諾事項，請確實遵照辦理。（七）其他事項請依環境影響評估法、電業法、電業登記規則、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水利法、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核監督及免辦認定辦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參加人復於111年6月2日申請睿日口湖太陽光電發電廠第二期籌設許可，申經被告依電業法第13條、第14條及109年12月2日修正施行之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6條等規定，以111年6月23日經授能字第11100147860號函（下稱111年6月23日函）復參加人，以參加人申請睿日口湖太陽光電發電廠第二期籌設許可一案，准予籌設。核定事項：(一)發電廠廠址：雲林縣口湖鄉口湖段11筆、下崙段5筆、埔潭段3筆、安南段1筆、新湖段5筆等25筆土地，設置第一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詳如土地清冊。(二)裝置容量：總裝置容量8,975.625瓩。(三)電源線引接點：併聯至69kV北港P/S~口湖S/S線。其他應配合辦理及注意事項：（一）本籌設許可有效期間3年，參加人應於籌設許可有效期間內開始施工；施工前依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規定，備齊相關書圖資料向被告申請核發工作許可證。（二）本案於申請核發工作許可證時，應依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2款規定備齊工程計畫書、發電廠廠址土地完成變更或容許使用證明文件、發電廠廠址土地使用同意證明文件及自有資金至少占總投資額百分之十五之財力證明文件。(三)本案於申請核發工作許可證前須召開地方說明會，相關內容如下：1.該說明會應於開會10日前將辦理日期、地點函請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張貼公告；說明會應全程錄音、錄影，會議紀錄應於說明會後10日內函請前揭單位張貼公告；申請工作許可證時需檢附會議紀錄、簽名冊、會議及公告之照片等文件。2.說明會內容應包含案件名稱、預定施作範圍、施工期程、工程項目及施工方式、保障公共通行或具替代措施、緊急通報專線及聯絡人等。3.說明會應於案場主要所在村、里活動中心或集會場所召開。4.案場如涉及「海岸管理法」範圍，依循「海岸管理法」及其子法規定周知方式及程序，所辦理之說明會若完整涵蓋申請電業範圍、目的及應告知對象，則無需再另案辦理。(四)依據被告110年12月16日召開太陽光電新設共同升壓站聯合審查會議結論，本案有條件同意獲選為新設共同升壓站，升壓站內容量為30MW，共同容量為18.2864MW，並請於112年6月30日前完工併入臺電公司北港P/S~口湖S/S線。(五)本案於取得本電業籌設許可後30日內，請依「太陽光電發電業設置共同升壓站容量分配規定及相關作業程序」向共同升壓站設置地點所在臺電公司區營業處以正式函文提出登記，並繳交保證金或保證品，俟由被告據以准予共同升壓站電業籌設許可。倘逾期未登記或繳交，即未完成共同升壓站程序，則喪失共同升壓站資格、併聯審查意見書可併網容量及引接點併網權利，111年6月23日函即失其效力。(六)本案雲林縣政府111年3月11日府建行一字第1113910972號函核發地方主管機關同意函所敘相關事宜，請遵照該府意見辦理。(七)本案併聯事宜，依臺電公司業務處109年4月16日業字第1098040097號函辦理。另請依臺電嘉南供電區營業處意見，上揭欲併接之輸電線路請檢討評估，並將評估後之相關資料於初步協商前函送嘉南供電區營運處檢討其可能性。（八）本案各審查委員及相關單位之籌設現勘意見及參加人回覆與承諾事項，請確實遵照辦理。（九）其他事項請依環境影響評估法、電業法、電業登記規則、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核監督及免辦認定辦法及環境敏感相關法規辦理。嗣參加人因施工規劃期程考量，申經被告以111年11月9日經授能字第11106022250號函（下稱原處分2）核准變更睿日口湖太陽光電發電廠第一期籌設許可，核准變更事項：（一）將共同升壓站由第二期變更為第一期籌設許可範圍。（二）增加雲林縣口湖鄉口湖段108地號土地（第一期與第二期共用）供設置共同升壓站，及同日以經授能字第11106022251號函核准變更睿日口湖太陽光電發電廠第二期籌設許可，將共同升壓站由第二期變更為第一期籌設許可範圍。原告不服原處分1及原處分2，提起訴願遭行政院以112年12月21日院臺訴字第1125026407號訴願決定（下稱訴願決定）不受理，原告不服乃向本院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本件原告主張：
　㈠訴願決定認定電業法第13條、第14條、第24條非屬保護規範，電業申請人以外之第三人，不受規範保護。惟電業法第1條、第3條第3項第3款、第24條應具有保護規範之性質，自立法目的、行政實務、法規修正理由，均可知電業法不僅保護電業申請人或用地之所有權人，亦兼及保護鄰近居民之權利：
　1.電業法第1條、第3條第3項第3款為保護規範，兼及保護在地民眾參與決策、納入溝通程序之權利。又行政實務上，電業登記規則於112年1月31日修正第3條第1項第2款第6目前，被告即已依循電業法授權意旨保障地方民眾溝通之立法目的，要求申請人落實與地方居民溝通之程序。
　2.經查，原告蘇柏榮之居住地位於雲林縣○○鄉○○村○○路000○0號，距離原處分2之升壓站所在之雲林縣口湖鄉新湖段108地號土地，距離僅200餘公尺；其餘原告全數居住於全長不及4公里的雲林縣○○鄉○○村，均與該土地比鄰坐落。
　3.且查，原處分2之再生能源升壓站，將造成輕微振動、施工時逸散性灰塵之空氣污染、以及噪音影響，若發生重大事故亦可能外洩有毒氣體；雖然電場、磁場對於健康之影響，科學研究容有肯、否定見解而尚無定論，惟「人民對電場、磁場危害健康之問題非常關切」，均有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之職業安全研究可稽。
　㈡原處分2未依法取得雲林縣政府同意函
　  關於使用地之管制，法制上本有區域計畫法、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之架構，且電業登記規則中，電業籌設許可本有「發電廠廠址土地開發同意證明文件及地政機關意見書」，以及關於申請施工許可應取得「土地容許使用相關證明文件」之要求。可見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1款第3目所要求之地方主管機關同意函，並非用於使用地目之管制，而承前所述，應係為處理開發場址可能發生之用地爭議。準此，雲林縣政府僅以地號相同即認毋庸再予審查而未發給同意函，自有違誤，而被告於文件不備之前提下仍發給參加人原處分2，即有違法。
　㈢退步言之，縱認原處分2已取得雲林縣政府同意函，該同意函有重大違法並使原處分2之合法性失所附麗。
　  ⒈承前所述，雲林縣政府應依電業法、電業登記規則與《雲林縣推動綠能政策指導原則》，確實處理電業與民眾間之用地爭議，被告則應依相同法規審查雲林縣府同意函是否具備且合法。
　  ⒉惟查，雲林縣政府未依法妥善處理電業與民眾的用地爭議，造成謝厝村民與參加人多次衝突，自救會成員甚至遭到參加人控告組織犯罪，直到去年已三度前往雲林縣政府陳情。參加人未妥善處理民眾溝通而違法之事實，業經地方主管機關代表人即雲林縣長張麗善多次說明，顯已自承雲林縣府做成之同意函違法。
　  ㈣退萬步言，縱認原處分2合法，參加人未依原處分2附款之負擔辦理地方說明會，造成與升壓站廠址鄰近居民之重大衝突，原處分2應予廢止。
　　1.參加人不僅未於案場主要所在村里召開說明會，更刻意選擇相隔○○村升壓站數個村以外的○○村辦理說明會，扭曲辦理說明會之原意後復對出面反對之村民提告，顯未履行「於案場主要所在村、里活動中心或集會場所召開」說明會及「加強睦鄰工作與民眾溝通及承擔溝通協調責任」等111年6月23日函之負擔。又參加人未依111年6月23日函履行其義務，隨後將其中升壓站之部分變更併入原處分1，惟參加人均未履行原處分1或111年6月23日函之負擔。
　　2.參加人未依法履行負擔，被告縱依行政程序法第123條容有廢止原處分之裁量權，惟此負擔之不履行造成在地居民直到業者進場施工始獲悉開發行為，激起巨大的抗爭行動，導致開發行為在地方已形成無法收拾的政治風暴，而無法再維持行政處分之合法性。準此，關於廢止原處分之裁量權，已發生裁量縮減至零之情形而有應作為之義務，被告應依法廢止原處分。
　㈤綜上所述，聲明求為判決：
　　1.原處分1、原處分2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2,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本件被告答辯：
  ㈠被告係依電業法第14條規定及109年12月02日之修正前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1款及第6條第1項規定進行審查並據以核發原處分1及原處分2，是原告等人主張得依上開規定提起本件撤銷訴訟云云，顯不足採，遑論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2款第6目規定係於112年1月31日修訂後始新增，且僅於電業業者申請「施工許可」時始有適用，核與原處分1及原處分2之作成全然無涉。
　㈡為達電業法第1條之立法目的，於同法第13條第1項規定發電業之申設，應向電業管制機關申請籌設許可，如有廠址之變更，應依電業法第16條第1項規定經電業管制機關核准，顯無特別賦予特定人保障之意旨。
　㈢被告審查原處分1及原處分2時除應依電業法第14條規定外，並應審查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1款所定之書圖及文件及第6條所訂之原則，是綜觀電業法及電業登記規則相關規定，明確可知被告所應審查之事項俱與能源政策、國土開發及國家電力資源、供需有關之因素，且電業法之目的係為管理國家電力資源、供需及電業之合理經營，而針對電業之籌設許可及變更申請事宜訂定相關審查文件及原則，故就原處分1及原處分2所適用法規之整體結構及規範效果綜合以觀，均係以保護國家電力資源及供需有關之公共利益至為攸關，並未及於包含原告等人在內反對申設之人甚明。尤甚者，電業法第3條第3項第3款所規定之用地爭議，係指同法第39條至第44條發電業或輸配電業於必要時，於公、私有土地或建築物之上空及地下設置線路，所生之施工、補償等相關之用地爭議，而與鄰人反對電廠申設之陳抗爭議毫無關聯。
　㈣原告徒以個人主觀臆測目前尚未完工運轉之升壓站將對其等產生影響之可能性，作為其等提起本件撤銷訴訟具備當事人適格之理由，然並未檢附任何資料舉證證明其等有何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因此受有何種具體之損害，足見原告上揭主張顯於法無據，不足憑採，此復經訴願決定認定在案。
　㈤綜上所述，聲明求為判決：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五、本件參加人主張：
　㈠原告並非提起本件訴訟之適格當事人，屬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之情形，應以裁定駁回：
　　原告主張電業法第1條及第3條第3項第3款為保護規範，不符合各該條規範意旨，顯無理由：
　1.電業法第1條雖有記載「……保障用戶權益……」之立法目的，惟原告提起本案訴訟，其主張之內容並非因「用電戶」之身分所衍生之爭議、或受有損害、或有法律上利害關係，自不得援引電業法第1條之規定為保護規範依據。
　2.電業法第3條第3項第3款雖規定「電業與民眾間有關用地爭議之處理。」為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辦理轄區內之事項，惟原告王淑如等13人並非本案升壓站所坐落雲林縣口湖鄉新湖段108地號土地、或鄰地之所有權人，自難援引該條款規定為保護規範，遑論該條款並非指處理反對設置之陳抗爭議。
　3.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2款第6目係於112年1月31日修正，參加人之「睿日口湖太陽光電發電廠第一期」早於110年2月25日即由被告核定籌設許可，修正在後之法規，應不得援引為原告等對於法規修正前所作成原處分1主張權利之保護規範。
　㈡原處分1、2合法並無撤銷之事由：
　　⒈原告並未受本案升壓站逸散性灰塵之空氣污染、噪音、電場、磁場等之影響：
　　　⑴原告蘇柏榮之住居所距離本案升壓站最近為200餘公尺，其餘原告住居所與本案升壓站之距離則遠超過200公尺，原告所舉施工時逸散性灰塵之空氣污染、噪音、電場、磁場等，均無證據證明會對居住在200公尺以外之原告造成任何損害，原告援引之「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之職業安全研究」亦載明「變電站內設備正常運轉不會對附近地區產生任何危害」，原告所主張之危害，於上開研究資料中，均是以「假設」設備發生故障與操作不當為前提，所推測「可能」發生之影響，不足以證明本案升壓站工程之具體危害。
　　　⑵原告所引「花蓮吉安鄉太昌村臺電花蓮一次變電所低頻噪音干擾作生活作息」之報導，該變電所距離最近的民宅只有六米，而本案升壓站距離最近原告蘇柏榮之住居所有200餘公尺遠，自不得相提並論。
　　　⑶原告另援引「秀捷變電站太吵，屢挨罰」之新聞報導及本院103年度簡上字第9號裁定，該秀捷變電站是設置於捷運南勢角站旁，周圍住宅距離都不到10公尺，環保局係於該變電站之周界1公尺左右之位置測量而有噪音超標之情形，除距離有顯著差距外，秀捷變電站是供應「4座捷運站、12部電梯、25部電扶梯及數萬支照明設備」之電力，電流量亦非本案升壓站可比擬。
　　⒉參加人合法取得雲林縣政府之同意函：
　　　雲林縣政府分別於109年10月28日及11年3月11日發函同意「睿日口湖太陽光電發電廠第一期」及「睿日口湖太陽光電發電廠第二期」之籌設申請。參加人因共同升壓站施工期程規劃調整，申請「睿日口湖太陽光電發電廠第一期」及「睿日口湖太陽光電發電廠第二期」之變更籌設，被告曾於111年10月31日函詢雲林縣政府，雲林縣政府於111年11月3日函覆表示「本案係於原核准範圍內，因共同升壓站施工期程規劃調整，其設置地號未超出旨揭籌設計畫範圍，本府無相關意見供……」，明確表示本案升壓站是在原籌設計畫範圍內，即為上述部分同意函效力所及，故雲林縣政府無相關意見提供。原告等指摘「雲林縣政府僅以地號相同即認毋庸再予審查而未發給同意函」云云，顯然曲解雲林縣政府上開111年11月3日函覆被告之文義而不可採。
　㈢綜上所述，聲明求為判決：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六、本院之判斷：
（一）具體訴訟事件中，具有訴訟實施權，得以自己名義為原告或被告，而受本案判決之資格，此即行政訴訟上所謂「當事人適格」。我國行政訴訟法基本上係以保障主觀公權利為其功能取向，於人民權利受侵害時，得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謀求救濟，以落實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故行政訴訟法第2條規定，公法上之爭議，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均得依本法提起行政訴訟。行政訴訟既屬保障人民主觀權益之救濟制度（行政訴訟法第1條參照），則除法律有特別規定之公益訴訟外，行政訴訟法上其他訴訟種類，均以原告有主觀公權利受損害為前提，方有提起訴訟而利用此程序救濟其權利之訴訟權能。
（二）次按「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或提起訴願逾三個月不為決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二個月不為決定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提起撤銷訴訟者，以主張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因行政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而受損害為要件，其提起訴訟始能謂適格。在撤銷訴訟，通常行政機關所為不利益行政處分之相對人即具有訴訟權能，如非該行政處分相對人之第三人，且依其所主張之事實，不可能因該行政處分而有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侵害，則該第三人對該行政處分即不具備訴訟權能，其對該行政處分提起撤銷訴訟，乃當事人不適格，應認其訴為顯無理由而以判決駁回。又所謂法律上之利益，係指法律上值得保護之利益，經濟上、情感上或事實上之利益，並不屬之。至關於訴訟權能的判斷，參酌司法院釋字第469號解釋理由書意旨，次依具體個案而定，如法律明確規定特定人得享有權利，或對符合法定條件而可得特定之人，授予向行政主體或國家機關為一定作為之請求權者，其規範目的在於保障個人權益，固無疑義；如法律雖係為公共利益或一般國民福祉而設之規定，但就法律之整體結構、適用對象、所欲產生之規範效果及社會發展因素等綜合判斷，可得知亦有保障特定人之意旨時，則個人主張其權益因國家作為或不作為而受損害者，亦應許其依法請求救濟，即承認其有主觀公權利受損害，而具訴訟權能。是以，如法律規範目的僅在保障一般人之公共利益，且經綜合判斷結果亦不足以認為有保障特定人之意旨，即難認個人得主張有主觀公權利受損害，自無訴訟權能可言。
（三）經查，參加人為籌設睿日口湖太陽光電發電廠，申經被告依電業法第13條、第14條及109年12月2日修正施行之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6條等規定，以110年2月25日經授能字第11000052500號函（下稱原處分1）復參加人，以參加人申請睿日口湖太陽光電發電廠第一期籌設許可一案，准予籌設。核定事項：1、發電廠廠址：雲林縣口湖鄉口湖段853-29、853-103、853-105、905、916及917-9等6筆地號。2、裝置容量：總裝置容量2,738瓩。3、電源線引接點：以新設一回線併聯至69kV北港P/S~口湖S/S線。其他應配合辦理及注意事項：1、本籌設許可有效期間3年，但有正當理由者，得於期限屆滿2個月前，申請延展1次，延展期限以2年為限。參加人應於籌設許可有效期間內開始施工；施工前依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規定，備齊相關書圖資料向被告申請核發工作許可證。2、本案於申請核發工作許可證時，應依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2款規定備齊工程計畫書、發電廠廠址土地完成變更或容許使用證明文件、發電廠廠址土地使用同意證明文件及自有資金至少占總投資額百分之十五之財力證明文件。3、本案於申請核發工作許可證前須召開地方說明會，加強睦鄰工作與民眾溝通及承擔溝通協調責任。基於公共及營運安全，未來電廠施工及商轉，應加強安全及檢修管理。4、本案雲林縣政府109年10月28日府建行二字第1093928394號核發地方主管機關同意函所敘相關事宜，請遵照該府意見辦理。5、本案併聯事宜，依臺電公司業務處109年4月16日業字第1098040097號函辦理。6、本案各審查委員及相關單位意見及參加人回覆與承諾事項，請確實遵照辦理。7、其他事項請依環境影響評估法、電業法、電業登記規則、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水利法、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核監督及免辦認定辦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此有原處分1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00頁至第202頁）。次查，嗣參加人因施工規劃期程考量，申經被告以原處分2核准變更睿日口湖太陽光電發電廠第一期籌設許可，核准變更事項：1、將共同升壓站由第二期變更為第一期籌設許可範圍。2、增加雲林縣口湖鄉口湖段108地號土地（第一期與第二期共用）供設置共同升壓站，及同日以經授能字第11106022251號函核准變更睿日口湖太陽光電發電廠第二期籌設許可，將共同升壓站由第二期變更為第一期籌設許可範圍，此有原處分2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38頁至第239頁），足認原告並非原處分1及原處分2之相對人。
（四）原告雖主張：電業法第1條、第3條第3項第3款及第24條授權制定之電業登記規則第1條及第3條第1項第2款第6目寓有保護電業用地鄰近居民之意旨，故其等得依該等規範提起本件撤銷訴訟云云。惟查，
　 1、被告係依電業法第13條、第14條、第24條、109年12月2日修正施行之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6條及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5條第2項等規定，進行審查並據以核發原處分1及原處分2。然電業法第13條、第14條、第24條、109年12月2日修正施行之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6條及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5條第2項，係針對籌設或擴建、施工許可及電業執照申請、核發、變更及停業、歇業之應備書圖及文件等予以規定，且電業管制機關於審查籌設許可時應顧及能源政策、電力排碳係數、國土開發、區域均衡發展、環境保護、電業公平競爭、電能供需、備用容量及電力系統安全等原則，受此等規範效力所及者，應指提出上述申請籌設許可及變更籌設許可之發電業者，即擬籌設之發電業環境完整性，故就原處分1及原處分2所適用法規之整體結構及規範效果綜合以觀，均係以保護國家電力資源及供需有關之公共利益至為攸關，並未及於包含原告在內反對申設之人甚明，自無保障申請籌設及變更籌設發電業者以外之第三人。
　 2、又電業法第1條之立法目的係「為開發及有效管理國家電力資源、調節電力供需，推動能源轉型、減少碳排放，並促進電業多元供給、公平競爭及合理經營，保障用戶權益，增進社會福祉，以達國家永續發展」。而為達前述目的，於電業法第13條第1項規定發電業之申設，應向電業管制機關申請籌設許可，如有廠址之變更，應依電業法第16條第1項規定經電業管制機關核准，顯無特別賦予特定人保障之意旨。
 　3、另電業法第3條第3項第3款所定之用地爭議，係指同法第39條至第44條發電業或輸配電業於必要時，於公、私有土地或建築物之上空及地下設置線路，所生之施工、補償等相關之用地爭議，而非指鄰人反對電廠申設之陳抗爭議；又112年1月31日修正施行之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2款第6目係規定申請施工許可應檢具辦理地方說明會之證明文件，與被告作成原處分1及原處分2，係分別准予籌設及變更籌設許可，且係適用109年12月2日修正施行之電業登記規則不同，地方說明會之證明文件尚非申請籌設許可之必要文件，難謂電業法及電業登記規則具有保護規範之性質，自非得主張為鄰近居民而具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並非原處分1及原處分2之利害關係人。　　
　 4、綜上，足見原告此部分之主張，不足採信。　　
（五）原告又主張：其等居住於系爭升壓站預定地附近，恐因升壓站運作所產生之噪音、空氣污染、震動、電場、磁場等遭受侵害，自具有提起本件撤銷訴訟之當事人適格云云。惟查，
　 1、觀諸原告所提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之職業安全研究（見本院卷第115頁至第121頁），明確可知該報告係以場內變電站為工作場所，對長期工作之勞工可能產生何種職業災害、並應如何因應為主要研究對象，自無從將該研究適用於附近之居民。況於該報告中更明揭「變電站內設備正常運轉不會對附近地區產生任何危害…… 」等語（見本院卷第118頁）；又原告所提之自由時報報導復指出變電所釋放之電磁波測量值相當低，對人體健康沒有影響，噪音分貝亦符合相關規定（見本院卷第123頁）；另原告所提之中國時報報導（見本院卷第125頁）及本院103年度簡上字第9號裁定（見本院卷第127頁）之個案事實係於變電站周界1公尺處測量噪音、原告所提之新竹巿變電所設置準則第8條及附表二（見本院卷第131頁至第133頁），僅為地方政府之行政規則，均無從於本案比附援引，足見原告就原處分1及原處分2致其現實上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有侵害乙節，並未舉證以實其說，自不足採。
　 2、此外，原告並未具體舉證說明有何具體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因原處分1及原處分2受到直接限制而受有損害，依前揭說明，則原告對原處分1及原處分2即不具備訴訟權能，其對原處分1及原處分2提起撤銷訴訟，不具當事人適格。
　 3、綜上，足見原告此部分之主張，亦非可採。　　　　
七、綜上所述，本件原告未因原處分1及原處分2受有權利或法律上利益之損害，原告並無提起本件撤銷訴訟之訴訟權能，其不具當事人適格，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因欠缺當事人適格而應予駁回，兩造就本件之事實認定及法律適用等實體事項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分別斟酌論述，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審判長法  官　蕭忠仁
                                    法  官　羅月君
                                    法  官　許麗華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劉道文


